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373號

原告即反訴  

被告        古銘宏  

訴訟代理人  邵允亮律師

複代理人    張倍豪律師

被告即反訴  

被告        古富榮  

            古森宏  

            古啓宏  

0000000000000000

            古明宏（兼古源宏之承當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古文基  

            古文耀  

            古謹肇（即古世宏之承當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古耀宏  

            古貴珍  

            古孟原  

            古廷元  

0000000000000000

            林純妃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羅仁志律師

被告即反訴  

被告        曾四妹即邱麒賢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邱世璋即邱麒賢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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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世敏即邱麒賢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邱世蓮即邱麒賢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邱世杰即邱麒賢之繼承人

0000000000000000

被告即反訴  

原告        邱安秀  

            邱炳富  

            邱逸宏  

            邱楊新梅

            邱逸仁  

            邱逸坤  

            邱杕勉（即邱炳榮之承當訴訟人）

0000000000000000

上十二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邱佩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美濃區福安段○○○、○○○、○○○、

○○○、○○○及○○○地號土地，應依附圖一及附表二所示分

割方案合併分割，兩造應依附表三所示補償金額相互找補。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訴訟費用分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

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

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者，不得提起。反訴，非與本訴得行同種之訴訟程序者，不

得提起。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而提起反訴者，法院得駁回

之。民事訴訟法第259 條、第260 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本件原告即反訴被告古銘宏起訴請求就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

○○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000地號土

地）予以分割，被告即反訴原告邱安秀、邱炳富、邱逸宏、

邱楊新梅、邱逸仁、邱逸坤及邱杕勉（即邱炳榮之承當訴訟

人）（下稱反訴原告）則於民國110年4月29日具狀提起反

訴，主張與系爭000土地相鄰之同段000、000及000地號土地

（下稱系爭000地號土地），亦為兩造共有，請求將系爭000

地號土地與系爭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全部土地）准予

合併分割。查本訴之標的與反訴之標的均為兩造所共有相毗

鄰之土地，具有相牽連之關係，又非專屬他法院管轄，為徹

底消滅共有關係，兼顧當事人之權益及訴訟經濟原則，揆諸

前揭規定，反訴原告提起反訴請求分割系爭000地號土地，

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二、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

訴訟無影響。前項情形，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轉

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

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

條第1、2項定有明文。查原告於110年1月4日提起本件分割

共有物訴訟，惟原共有人古源宏對系爭全部土地之應有部分

已於112年10月24日移轉登記為古明宏所有，原共有人古世

宏對系爭全部土地之應有部分已於112年10月12日移轉登記

為古謹肇所有，原共有人邱炳榮對系爭全部土地之應有部分

已於112年6月29日登記為邱杕勉所有等情，有系爭土地登記

謄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五第295頁、第317頁），並經被告

古明宏、古謹肇及邱杕勉分別具狀聲明承當訴訟（見本院卷

五第121至125頁、第205至207頁；卷六第77頁），且為兩造

所不反對，是被告古明宏、古謹肇及邱杕勉聲明承擔訴訟，

尚屬妥適，應予准許，古源宏、古世宏及邱炳榮則脫離本件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訴訟繫屬。

三、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不到場之當事人，經再次

通知而仍不到場者，並得依職權由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

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古富榮、古明宏、古

文基、古文耀、古謹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

場，經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

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本訴部分

　㈠原告起訴主張：系爭000地號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

如附表一所示。系爭000地號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無不能分

割之情形，共有人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但不能以協議定

分割之方法，致無法協議分割，為各共有人利益及促進土地

利用，自得請求合併分割系爭土地。嗣因反訴原告提起反

訴，請求合併分割系爭000地號土地，故原告就系爭全部土

地分割方法如附圖二及附表四所示。另依如附圖二及附表四

所示之分割方案，其中附圖二編號K部分巷道於通過000地號

土地後，通往上方同區段000地號土地部分，事實上現有巷

道存在，故此一方案具有維繫兩造間互通往來之需求，為此

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

明：⒈系爭全部土地，應分割如附圖二及附表四所示。⒉各

共有人實際取得土地面積和應有部分如有出入，對於不能按

其應有部分受分配之共有人，應以金錢補償。

㈡被告則各以：

　⒈被告邱世璋、邱世敏、邱世蓮、邱世杰、邱安秀、邱炳富、

邱逸宏、邱楊新梅、邱逸仁、邱逸坤、邱杕勉、曾四妹（下

稱邱家共有人）：

　　不同意原告之分割方案，系爭土地應依附圖一及附表五所示

之方式分割，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⒉被告古富榮、古森宏、古啓宏、古明宏、古謹肇：同意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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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割方案。

　⒊被告古耀宏、古貴珍、古孟原、古廷元、林純妃：同意反訴

原告之分割方案，且原告之分割方案會占用到原本共有人應

分得土地之面積，劃設大範圍的道路不符合全體共有人土地

經濟上利益，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⒋被告古文基、古文耀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

作何聲明或陳述。

二、反訴部分

　㈠反訴原告主張：系爭000地號土地與系爭000地號土地均為兩

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上開土地依其使用目的

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共有人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但不

能以協議定分割之方法，致無法協議分割，為各共有人利益

及促進土地利用，自得請求合併分割系爭全部土地，分割及

找補方法如附圖一、附表三及附表五所示，又反訴原告均無

使用附圖一編號K部分巷道之事實及必要，且反訴原告分得

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目前固然繼續維持共有，然將來分割

後亦有規劃通行道路之需求，但屆時反訴被告已無需分攤，

故反訴原告需分擔K部分巷道一事實屬不公。為此依民法第

823條、第824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兩

造共有系爭土地合併分割，並依附圖一及附表五所示方式分

割。㈡兩造實際取得土地面積和應有部分如有出入，應互為

找補或金錢補償其餘共有人。

　㈡反訴被告等則各以：

　⒈原告即反訴被告古銘宏：若依反訴原告之分割方案分割，就

附圖一K巷道部分，將會造成各共有人實際通行之不便，且

亟有可能發生仍維持K巷道之上半部分現況、閒置該處之結

果，況K巷道乃係與當時古氏祖先約定共有通行使用之巷

道。又反訴原告共持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高達4分之1，依其

方案卻全然不負擔K巷道之應有部分，致渠等得作為受補償

人，並致其他應補償人之補償金額普遍較高，顯非公允，故

就附圖一編號K巷道應以附表二所示共同分攤為妥。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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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分割土地之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因必須

經由K巷道對外聯絡通行，採反訴原告方案將大幅貶損該000

地號土地之價值，亦有成為袋地之可能等語置辯，並聲明：

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⒉古耀宏、古貴珍、古孟原、古廷元、林純妃、曾四妹、邱世

璋、邱世敏、邱世蓮、邱世杰：同意反訴原告之分割方案。

　⒊被告古富榮、古森宏、古啓宏、古明宏、古謹肇：同本訴部

分所述。

　⒋被告古文耀、古文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

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

限。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

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

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

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

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

錢補償之；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

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

1款、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兩造共有之系爭

全部土地共有情形及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所示，有系

爭全部土地登記謄本在卷為證（見本院卷五第295至342

頁)，而系爭全部土地之使用分區均為鄉村區，使用地類別

均為乙種建築用地等情，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考（見本院

卷五第295至342頁），未見有何分割之限制，且共有人間未

定有不分割之期限，然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等情，亦為兩造

所不爭執，堪信屬實，故反訴原告訴請裁判合併分割系爭全

部土地，核屬有據。 

　㈡就分割方案之部分：

　⒈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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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

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

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

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

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

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

824條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分割共有物，以消

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割共有土地時，除因該土地

內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如為道路）或部分共有人

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應就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

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

有（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請求

分割共有物之訴，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

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另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應

由法院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

有物之性質、利用價值、使用現況、分割後之經濟效用及全

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而決之，始能謂公平適當之分配。 

　⒉原告固主張系爭全部土地應依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法進行分

割，然系爭全部土地上僅如附圖三編號15部分即附圖二下方

之K巷道方有鋪設柏油可供通行使用，其餘附圖二編號C部分

西側以及與編號A相鄰部分之編號K巷道（下稱後端K巷

道），現況均為碎石子路或水泥地，寬度不寬，且其中如附

圖三編號16部分之水泥地，現場寬度僅1.4公尺等情，有本

院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及如附圖三之複丈成果圖可查（見本

院審訴卷第369頁；卷二第353頁；卷三第241頁、第268至

269頁、第275頁；卷四第219頁、第231至234頁），顯見居

住於系爭全部土地之共有人如有開車出入系爭全部土地之需

求，係由如附圖三編號15所示之巷道往下方通行，而如附圖

二後端K巷道之部分土地，固有通道之痕跡，然依其性質為

碎石子路或水泥路面，寬度亦不到2公尺觀之，應認該部分

之通道，現況至多僅為供行人或機車往來之通道，而無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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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作汽車往來通行之道路，且後端K巷道位在系爭000地號土

地部分，即如附圖三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16部分之土地，往

北需經由同段000地號土地方得通行至既成巷道（見本院審

訴卷第83頁），而該000地號土地非兩造所共有之土地，亦

非本件分割共有物判決之範圍，是縱然依原告之主張繪製寬

度三公尺如附圖二編號K之巷道，往北亦無法直接通行至既

成巷道，故此一方案不僅與後端K巷道現在之使用現況（包

括寬度及使用方式）不符，且強使其他共有人需多分擔後端

K巷道部分之土地，而使其餘共有人得分得之土地面積大幅

縮小，然最後卻僅能通行至系爭000地號土地為止，顯然原

告繪製如附圖二後端K巷道無法達成對外通行之目的，再

者，分得附圖二編號A部分土地之反訴原告及曾四妹、邱世

璋、邱世敏、邱世蓮、邱世杰等人（下稱曾四妹等人），以

及古耀宏、古貴珍、古孟原、古廷元、林純妃等人（下稱古

耀宏等人）均主張無庸繪製後端K巷道之分割方案，顯見邱

家共有人及古耀宏等人，於系爭全部土地分割完畢後，並無

使用後端K巷道對外通行之需求，況附圖二後端K巷道之存在

將使附圖二編號H部分之土地較為狹長而不利利用，是原告

主張如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案，顯非對全體共有人均有利之

分割方案。

　⒊而反訴原告所提出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案，每一共有人所分

得之土地均大致方正而便於利用，除邱家共有人繼續維持共

有之編號A部分土地本已有對外通連之道路而無須另行繪製

通道外，其餘每一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均得以附圖一所示之

K巷道對外聯絡，全體共有人繼續維持共有之面積較小而使

各共有人得分配享有較大之自有土地，是附圖一所示之分割

方案，自屬對於全體共有人較為妥適之分割方案。

　⒋反訴原告雖主張邱家共有人無庸通行附圖一編號K巷道部分

之土地，故無須與其他共有人繼續維持共有云云，然為反訴

被告古銘宏所反對，查附圖一編號K巷道目前大部分為現存

之巷道，且有鋪設柏油一節，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及複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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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圖可參（見本院卷三第241頁、第268頁、第275頁），

堪認該部分之土地現況為供系爭全部土地共有人對外通行使

用之必要道路，為使系爭全部土地得有效利用之存在，屬因

土地之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況，邱家共有人既為系爭全

部土地之共有人，自應分攤附圖一編號K巷道部分之土地，

始屬公允。

　⒌原告另主張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案將使原告所有之同段000

地號土地形成袋地，然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案已將緊鄰000

地號土地之編號G部分土地分配予原告，並以附圖一編號K巷

道對外聯絡，顯無成為袋地之可能，就此原告顯有誤會。

　⒍又本件經囑託兆豐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如附表二分割方

案各區塊價格，有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價報告）

可憑（隨卷外放）。系爭鑑價報告已考量系爭土地之位置、

面積、地形、地勢、使用分區、利用情形、臨路條件、交通

條件，及不動產市場景氣概況、鄰近土地利用狀況及市場行

情等因素，採用比較法與土地開發分析法之估價方法進行評

估，評估過程均已詳載於系爭鑑價報告內，其鑑定並無何違

反技術法規或與經驗法則相違背之情事，堪認系爭鑑價報告

可資憑採，且兩造對於系爭鑑價報告均無意見（見本院卷六

第182頁），故以系爭鑑價報告鑑定結果計算找補金額，應

屬適當，並依此計算依附表二分割系爭全部土地後，應找補

金額附表三所示。　　

　⒎末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

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

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

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

，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曾四妹等人

之被繼承人邱麒賢及被告邱楊新梅就系爭全部土地之所有權

應有部分設有抵押權，其抵押權人分別為邱英賢（已死亡，

繼承人為邱世芳）、邱國欽，並經本院依法告知訴訟（見本

院卷五第95至96之2頁），然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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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具狀表明參加訴訟之意旨，依上開說明，邱英賢之抵押

權於分割後僅轉載於被告曾四妹等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

邱國欽之抵押權於分割後僅轉載於被告邱楊新梅分割後取得

之土地上，併予敘明。　

四、綜上所述，兩造既未訂有不分割之期限，且共有人無不能分

割之協議，亦無其他不能分割之情況，則反訴原告依民法第

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規定，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並依附圖一及附表二所示之方案予以合併

分割，並酌定兩造應找補如附表三之金額，如主文第1項所

示。

五、按因分割共有物而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

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

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兩造係因分割系爭全部土

地無法達成協議而涉訟，但各自所為之行為均為維護自身權

益，揆諸上揭說明，本件訴訟費用應按兩造於系爭全部土地

之權利範圍比例負擔始符公平，爰判決訴訟費用之分擔如主

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

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保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楊惟文

附表一：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訴訟費用

分擔比例

000地號 000地號 000地號 000地號 000地號 000地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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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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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 邱安秀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2 曾四妹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3 邱世璋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4 邱世敏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5 邱世蓮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6 邱世杰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7 邱杕勉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8 邱炳富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9 邱逸宏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0 邱楊新梅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1 邱逸仁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2 邱逸坤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3 古文基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4 古文耀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5 古富榮 1/8 1/8 1/8 1/8 1/8 1/8 1/8

16 古森宏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7 古啓宏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8 古明宏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9 古銘宏 1/4 1/4 1/4 1/4 1/4 1/4 1/4

20 古謹肇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21 古貴珍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22 古耀宏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23 古孟原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24 古廷元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25 林純妃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分割前 分割後

高雄市○○區○○段

000○000○000○000○000

○000地號土地

面積共5093.36平方公尺

分割方案

共有人 應有

部分

應有部

分換算

持份面

積

分得

位置

編號

分得

面積

編號K巷道

分得面積

編號L祠堂

分得面積

持份面

積-分得

面積

備註

應有

部分

分得

面積

應有

部分

分得

面積

邱安秀

曾四妹

邱世璋

邱世敏

邱世蓮

10/40 1273.34 A 1273.34 10/40 83.490 無 0 83.49 分得部分按邱安秀10/60、曾

四妹2/60、邱世璋2/60、邱

世敏2/60、邱世蓮2/60、邱

世杰2/60、邱杕勉5/60、邱

炳富5/60、邱逸宏10/60、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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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邱世杰

邱杕勉

邱炳富

邱逸宏

邱楊新梅

邱逸仁

邱逸坤

楊新梅10/60、邱逸仁5/60、

邱逸坤5/60之比例繼續維持

共有。

古文基

古文耀
5/40 636.67 B 609.75 5/40 41.745 無 0 14.825

古富榮 5/40 636.68 C 581.02 5/40 41.745 無 0 -13.915

古森宏 1/40 127.33 D、M 171.57 1/40 8.349 1/19 15.34 67.929

古啓宏 1/40 127.33 E 279.12 1/40 8.349 1/19 15.35 175.489

古明宏 2/40 254.67 F 112.52 2/40 16.698 2/19 30.69 -94.762

古銘宏 10/40 1273.34 G、J 801.97 10/40 83.490 10/19 153.44 -234.44

古貴珍

古耀宏

古孟原

古廷元

林純妃
5/40 636.67 H、N 537.71 5/40 41.745 4/19 61.38 4.165

①林純妃未共有編號L部分。

②分得編號L部分按古貴珍

4/8、古耀宏2/8、古孟原

1/8、古廷元1/8維持共

有。

③其餘分得部分按古貴珍

4/10、古耀宏2/10、古孟

原1/10、古廷元1/10、林

純妃2/10之比例繼續維持

共有。

古謹肇 1/40 127.33 I 100.86 1/40 8.349 1/19 15.34 -2.781

合計 1/1 5093.36 4467.86 1/1 333.96 1/1 291.54 0

應受補償人 古明宏 古銘宏 林純妃 合計

受償數額

(元）

1,337,379 4,031,745 110,236 5,479,360

應付補償人 分割編號 補償數額

(元）

分割編號 F、K、L G、J、K、L H、N、K

邱安秀 A、K 15,033 共有人間應

找補數額對

應明細

3,669 11,062 302 15,033

邱炳富 7,517 1,835 5,531 151 7,517

邱逸宏 15,033 3,669 11,061 303 15,033

邱楊新梅 15,033 3,669 11,061 303 15,033

邱逸仁 7,517 1,835 5,531 151 7,517

邱逸坤 7,517 1,835 5,531 151 7,517

曾四妹 3,007 734 2,213 60 3,007

邱世璋 3,007 734 2,213 60 3,007

邱世敏 3,007 734 2,213 60 3,007

邱世蓮 3,007 734 2,213 60 3,007

邱世杰 3,007 734 2,213 60 3,007

邱杕勉 7,517 1,835 5,531 151 7,517

古文基 B、K 130,499 31,852 96,022 2,625 130,499

古文耀 130,499 31,852 96,022 2,625 130,499

古富榮 C、K 203,957 49,781 150,073 4,103 203,957

古森宏 D、M 1,196,688 292,083 880,530 24,075 1,196,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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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K、L

古啓宏 E、K、L 3,151,298 769,154 2,318,745 63,399 3,151,298

古貴珍 H、N

K、L

267,744 65,350 197,006 5,388 267,744

古耀宏 133,872 32,675 98,503 2,694 133,872

古孟原 66,936 16,337 49,251 1,348 66,936

古廷元 66,936 16,337 49,251 1,348 66,936

古謹肇 I、K、L 40,729 9,941 29,969 819 40,729

各應受償數額加總(元) 5,479,360 1,337,379 4,031,745 110,236 5,479,360

編

號
共有人姓名

系爭土地持有比例

及面積(面積共

5093.36平方公尺<

下同>)

現擬分配之位置及面

積(1)

編號K(巷道持有比

例及面積(2)(面積

共547.84)

編號L祠堂持有

比例及面積(3)

(面積共291.54)

共有人共分

得之面積

(1)+(2)+(3)

1 　邱家共有人
合計10/40

1273.34

編號A

1227.03

應負擔比例10/40

136.96
無

1363.99

較應分得面

積多90.65

2
古文基

古文耀

合計5/40

636.68

編號B

609.75

應負擔比例5/40

68.48
無

678.23

較應分得面

積多41.55

3 古富榮
5/40

636.68

編號C

581.02

應負擔比例5/40

68.48
無

649.5

較應分得面

積多12.82

4 古森宏
1/40

127.33

編號D、M

171.57(143.98+27.59

=171.57)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20

14.577

199.843

較應分得面

積多72.513

5 古啓宏
1/40

127.33

編號E

279.12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20

14.577

307.393

較應分得面

積多180.063

6 古明宏
2/40

254.66

編號F

112.52

應負擔比例2/40

27.392

應負擔比例2/20

29.154

169.066

較應分得面

積少85.594

7 古銘宏
10/40

1273.34

編號G、J

697.16(606.28+90.88

=697.16)

應負擔比例10/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2

145.77

979.89

較應分得面

積少293.45

8 古貴珍

合計5/40

636.67

2/40

254.68

共有編號H

474.95

持有面積

189.98

應負擔比例2/40

27.392

應負擔比例1/8

36.4425

253.8145

較應分得面

積少0.8655

9 古耀宏
1/40

127.33

持有面積

94.99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16

18.22125

126.90725

較應分得面

積少0.42275

10
古孟原

古廷元

合計1/40

127.33

持有面積

94.99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16

18.22125

126.90725

較應分得面

積少0.42275

11 林純妃
1/40

127.33

持有面積

94.99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無

108.686

較應分得面

積少18.644

12 古謹肇
1/40

127.33

編號I

100.86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20

14.577

129.133

較應分得面

積多1.803

面積合計 5093.36 4253.98 547.84 291.54 509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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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編

號
共有人姓名

系爭土地持有比例及

面積(面積共5093.36

平方公尺<下同>)

現擬分配之位置及面積

(1)

編號K(巷道持有比

例及面積(2)(面積

共333.96)

編號L祠堂持有比

例及面積(3) (面

積共291.54)

共有人共分得

之面積(1)+

(2)+(3)

1 　邱家共有人
合計10/40

1273.34

編號A

1273.34
無 無

1273.34

與應分得面積

相同

2
古文基

古文耀

合計5/40

636.67

編號B

609.75

應負擔比例5/30

55.56
無

665.41

較應分得面積

多28.74

3 古富榮
5/40

636.68

編號C

581.02

應負擔比例5/30

55.56
無

636.68

與應分得面積

相同

4 古森宏
1/40

127.33

編號D、M

171.57

應負擔比例1/30

11.13

應負擔比例1/19

15.34

198.04

較應分得面積

多70.71

5 古啓宏
1/40

127.33

編號E

279.12

應負擔比例1/30

11.13

應負擔比例1/19

15.35

305.60

較應分得面積

多178.27

6 古明宏
2/40

254.67

編號F

112.52

應負擔比例2/30

22.27

應負擔比例2/19

30.69

165.48

較應分得面積

少89.19

7 古銘宏
10/40

1273.34

編號G、J

801.97

應負擔比例10/30

111.32

應負擔比例10/19

153.44

1,066.73

較應分得面積

少206.61

8

古貴珍、古耀

宏、古孟原、古

廷元、林純妃

合計5/40

636.67

編號H、N

537.71

應負擔比例5/30

55.66

應負擔比例4/19

61.38

(註：林純妃不受

分配)

654.75

較應分得面積

多18.08

12 古謹肇
1/40

127.33

編號I

100.86

應負擔比例1/30

11.13

應負擔比例1/19

15.34

127.33

與應分得面積

相同

面積合計 5093.36 4467.86 333.96 2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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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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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373號
原告即反訴  
被告        古銘宏  
訴訟代理人  邵允亮律師
複代理人    張倍豪律師
被告即反訴  
被告        古富榮  
            古森宏  
            古啓宏  


            古明宏（兼古源宏之承當訴訟人）


            古文基  
            古文耀  
            古謹肇（即古世宏之承當訴訟人）        


            古耀宏  
            古貴珍  
            古孟原  
            古廷元  


            林純妃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羅仁志律師
被告即反訴  
被告        曾四妹即邱麒賢之繼承人


            邱世璋即邱麒賢之繼承人




            邱世敏即邱麒賢之繼承人


            邱世蓮即邱麒賢之繼承人


            邱世杰即邱麒賢之繼承人


被告即反訴  
原告        邱安秀  
            邱炳富  
            邱逸宏  
            邱楊新梅
            邱逸仁  
            邱逸坤  
            邱杕勉（即邱炳榮之承當訴訟人）


上十二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邱佩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美濃區福安段○○○、○○○、○○○、○○○、○○○及○○○地號土地，應依附圖一及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合併分割，兩造應依附表三所示補償金額相互找補。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訴訟費用分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反訴，非與本訴得行同種之訴訟程序者，不得提起。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而提起反訴者，法院得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59 條、第260 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即反訴被告古銘宏起訴請求就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000地號土地）予以分割，被告即反訴原告邱安秀、邱炳富、邱逸宏、邱楊新梅、邱逸仁、邱逸坤及邱杕勉（即邱炳榮之承當訴訟人）（下稱反訴原告）則於民國110年4月29日具狀提起反訴，主張與系爭000土地相鄰之同段000、000及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000地號土地），亦為兩造共有，請求將系爭000地號土地與系爭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全部土地）准予合併分割。查本訴之標的與反訴之標的均為兩造所共有相毗鄰之土地，具有相牽連之關係，又非專屬他法院管轄，為徹底消滅共有關係，兼顧當事人之權益及訴訟經濟原則，揆諸前揭規定，反訴原告提起反訴請求分割系爭000地號土地，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二、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前項情形，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轉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2項定有明文。查原告於110年1月4日提起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惟原共有人古源宏對系爭全部土地之應有部分已於112年10月24日移轉登記為古明宏所有，原共有人古世宏對系爭全部土地之應有部分已於112年10月12日移轉登記為古謹肇所有，原共有人邱炳榮對系爭全部土地之應有部分已於112年6月29日登記為邱杕勉所有等情，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五第295頁、第317頁），並經被告古明宏、古謹肇及邱杕勉分別具狀聲明承當訴訟（見本院卷五第121至125頁、第205至207頁；卷六第77頁），且為兩造所不反對，是被告古明宏、古謹肇及邱杕勉聲明承擔訴訟，尚屬妥適，應予准許，古源宏、古世宏及邱炳榮則脫離本件訴訟繫屬。
三、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不到場之當事人，經再次通知而仍不到場者，並得依職權由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古富榮、古明宏、古文基、古文耀、古謹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經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本訴部分
　㈠原告起訴主張：系爭000地號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系爭000地號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共有人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但不能以協議定分割之方法，致無法協議分割，為各共有人利益及促進土地利用，自得請求合併分割系爭土地。嗣因反訴原告提起反訴，請求合併分割系爭000地號土地，故原告就系爭全部土地分割方法如附圖二及附表四所示。另依如附圖二及附表四所示之分割方案，其中附圖二編號K部分巷道於通過000地號土地後，通往上方同區段000地號土地部分，事實上現有巷道存在，故此一方案具有維繫兩造間互通往來之需求，為此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系爭全部土地，應分割如附圖二及附表四所示。⒉各共有人實際取得土地面積和應有部分如有出入，對於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之共有人，應以金錢補償。
㈡被告則各以：
　⒈被告邱世璋、邱世敏、邱世蓮、邱世杰、邱安秀、邱炳富、邱逸宏、邱楊新梅、邱逸仁、邱逸坤、邱杕勉、曾四妹（下稱邱家共有人）：
　　不同意原告之分割方案，系爭土地應依附圖一及附表五所示之方式分割，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⒉被告古富榮、古森宏、古啓宏、古明宏、古謹肇：同意原告之分割方案。
　⒊被告古耀宏、古貴珍、古孟原、古廷元、林純妃：同意反訴原告之分割方案，且原告之分割方案會占用到原本共有人應分得土地之面積，劃設大範圍的道路不符合全體共有人土地經濟上利益，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⒋被告古文基、古文耀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二、反訴部分
　㈠反訴原告主張：系爭000地號土地與系爭000地號土地均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上開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共有人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但不能以協議定分割之方法，致無法協議分割，為各共有人利益及促進土地利用，自得請求合併分割系爭全部土地，分割及找補方法如附圖一、附表三及附表五所示，又反訴原告均無使用附圖一編號K部分巷道之事實及必要，且反訴原告分得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目前固然繼續維持共有，然將來分割後亦有規劃通行道路之需求，但屆時反訴被告已無需分攤，故反訴原告需分擔K部分巷道一事實屬不公。為此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合併分割，並依附圖一及附表五所示方式分割。㈡兩造實際取得土地面積和應有部分如有出入，應互為找補或金錢補償其餘共有人。
　㈡反訴被告等則各以：
　⒈原告即反訴被告古銘宏：若依反訴原告之分割方案分割，就附圖一K巷道部分，將會造成各共有人實際通行之不便，且亟有可能發生仍維持K巷道之上半部分現況、閒置該處之結果，況K巷道乃係與當時古氏祖先約定共有通行使用之巷道。又反訴原告共持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高達4分之1，依其方案卻全然不負擔K巷道之應有部分，致渠等得作為受補償人，並致其他應補償人之補償金額普遍較高，顯非公允，故就附圖一編號K巷道應以附表二所示共同分攤為妥。再者，鄰近分割土地之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因必須經由K巷道對外聯絡通行，採反訴原告方案將大幅貶損該000地號土地之價值，亦有成為袋地之可能等語置辯，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⒉古耀宏、古貴珍、古孟原、古廷元、林純妃、曾四妹、邱世璋、邱世敏、邱世蓮、邱世杰：同意反訴原告之分割方案。
　⒊被告古富榮、古森宏、古啓宏、古明宏、古謹肇：同本訴部分所述。
　⒋被告古文耀、古文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1款、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兩造共有之系爭全部土地共有情形及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所示，有系爭全部土地登記謄本在卷為證（見本院卷五第295至342頁)，而系爭全部土地之使用分區均為鄉村區，使用地類別均為乙種建築用地等情，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考（見本院卷五第295至342頁），未見有何分割之限制，且共有人間未定有不分割之期限，然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屬實，故反訴原告訴請裁判合併分割系爭全部土地，核屬有據。 
　㈡就分割方案之部分：
　⒈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割共有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如為道路）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應就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另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應由法院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有物之性質、利用價值、使用現況、分割後之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而決之，始能謂公平適當之分配。 
　⒉原告固主張系爭全部土地應依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法進行分割，然系爭全部土地上僅如附圖三編號15部分即附圖二下方之K巷道方有鋪設柏油可供通行使用，其餘附圖二編號C部分西側以及與編號A相鄰部分之編號K巷道（下稱後端K巷道），現況均為碎石子路或水泥地，寬度不寬，且其中如附圖三編號16部分之水泥地，現場寬度僅1.4公尺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及如附圖三之複丈成果圖可查（見本院審訴卷第369頁；卷二第353頁；卷三第241頁、第268至269頁、第275頁；卷四第219頁、第231至234頁），顯見居住於系爭全部土地之共有人如有開車出入系爭全部土地之需求，係由如附圖三編號15所示之巷道往下方通行，而如附圖二後端K巷道之部分土地，固有通道之痕跡，然依其性質為碎石子路或水泥路面，寬度亦不到2公尺觀之，應認該部分之通道，現況至多僅為供行人或機車往來之通道，而無法為供作汽車往來通行之道路，且後端K巷道位在系爭000地號土地部分，即如附圖三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16部分之土地，往北需經由同段000地號土地方得通行至既成巷道（見本院審訴卷第83頁），而該000地號土地非兩造所共有之土地，亦非本件分割共有物判決之範圍，是縱然依原告之主張繪製寬度三公尺如附圖二編號K之巷道，往北亦無法直接通行至既成巷道，故此一方案不僅與後端K巷道現在之使用現況（包括寬度及使用方式）不符，且強使其他共有人需多分擔後端K巷道部分之土地，而使其餘共有人得分得之土地面積大幅縮小，然最後卻僅能通行至系爭000地號土地為止，顯然原告繪製如附圖二後端K巷道無法達成對外通行之目的，再者，分得附圖二編號A部分土地之反訴原告及曾四妹、邱世璋、邱世敏、邱世蓮、邱世杰等人（下稱曾四妹等人），以及古耀宏、古貴珍、古孟原、古廷元、林純妃等人（下稱古耀宏等人）均主張無庸繪製後端K巷道之分割方案，顯見邱家共有人及古耀宏等人，於系爭全部土地分割完畢後，並無使用後端K巷道對外通行之需求，況附圖二後端K巷道之存在將使附圖二編號H部分之土地較為狹長而不利利用，是原告主張如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案，顯非對全體共有人均有利之分割方案。
　⒊而反訴原告所提出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案，每一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均大致方正而便於利用，除邱家共有人繼續維持共有之編號A部分土地本已有對外通連之道路而無須另行繪製通道外，其餘每一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均得以附圖一所示之K巷道對外聯絡，全體共有人繼續維持共有之面積較小而使各共有人得分配享有較大之自有土地，是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案，自屬對於全體共有人較為妥適之分割方案。
　⒋反訴原告雖主張邱家共有人無庸通行附圖一編號K巷道部分之土地，故無須與其他共有人繼續維持共有云云，然為反訴被告古銘宏所反對，查附圖一編號K巷道目前大部分為現存之巷道，且有鋪設柏油一節，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及複丈成果圖可參（見本院卷三第241頁、第268頁、第275頁），堪認該部分之土地現況為供系爭全部土地共有人對外通行使用之必要道路，為使系爭全部土地得有效利用之存在，屬因土地之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況，邱家共有人既為系爭全部土地之共有人，自應分攤附圖一編號K巷道部分之土地，始屬公允。
　⒌原告另主張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案將使原告所有之同段000地號土地形成袋地，然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案已將緊鄰000地號土地之編號G部分土地分配予原告，並以附圖一編號K巷道對外聯絡，顯無成為袋地之可能，就此原告顯有誤會。
　⒍又本件經囑託兆豐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如附表二分割方案各區塊價格，有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價報告）可憑（隨卷外放）。系爭鑑價報告已考量系爭土地之位置、面積、地形、地勢、使用分區、利用情形、臨路條件、交通條件，及不動產市場景氣概況、鄰近土地利用狀況及市場行情等因素，採用比較法與土地開發分析法之估價方法進行評估，評估過程均已詳載於系爭鑑價報告內，其鑑定並無何違反技術法規或與經驗法則相違背之情事，堪認系爭鑑價報告可資憑採，且兩造對於系爭鑑價報告均無意見（見本院卷六第182頁），故以系爭鑑價報告鑑定結果計算找補金額，應屬適當，並依此計算依附表二分割系爭全部土地後，應找補金額附表三所示。　　
　⒎末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 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 ，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曾四妹等人之被繼承人邱麒賢及被告邱楊新梅就系爭全部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設有抵押權，其抵押權人分別為邱英賢（已死亡，繼承人為邱世芳）、邱國欽，並經本院依法告知訴訟（見本院卷五第95至96之2頁），然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均未具狀表明參加訴訟之意旨，依上開說明，邱英賢之抵押權於分割後僅轉載於被告曾四妹等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邱國欽之抵押權於分割後僅轉載於被告邱楊新梅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併予敘明。　
四、綜上所述，兩造既未訂有不分割之期限，且共有人無不能分割之協議，亦無其他不能分割之情況，則反訴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規定，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依附圖一及附表二所示之方案予以合併分割，並酌定兩造應找補如附表三之金額，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按因分割共有物而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兩造係因分割系爭全部土地無法達成協議而涉訟，但各自所為之行為均為維護自身權益，揆諸上揭說明，本件訴訟費用應按兩造於系爭全部土地之權利範圍比例負擔始符公平，爰判決訴訟費用之分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保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楊惟文
附表一：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訴訟費用分擔比例



		


		


		000地號

		000地號

		000地號

		000地號

		000地號

		000地號

		




		1

		邱安秀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2

		曾四妹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3

		邱世璋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4

		邱世敏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5

		邱世蓮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6

		邱世杰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7

		邱杕勉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8

		邱炳富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9

		邱逸宏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0

		邱楊新梅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1

		邱逸仁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2

		邱逸坤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3

		古文基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4

		古文耀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5

		古富榮

		1/8

		1/8

		1/8

		1/8

		1/8

		1/8

		1/8



		16

		古森宏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7

		古啓宏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8

		古明宏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9

		古銘宏

		1/4

		1/4

		1/4

		1/4

		1/4

		1/4

		1/4



		20

		古謹肇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21

		古貴珍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22

		古耀宏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23

		古孟原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24

		古廷元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25

		林純妃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附表二：
		分割前

		


		


		分割後

		


		


		


		


		


		


		




		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面積共5093.36平方公尺

		


		


		分割方案



		


		


		


		


		


		


		




		共有人

		應有
部分

		應有部分換算持份面積

		分得位置編號

		分得
面積

		編號K巷道
分得面積

		


		編號L祠堂
分得面積

		


		持份面積-分得面積

		備註



		


		


		


		


		


		應有
部分

		分得
面積

		應有
部分

		分得
面積

		


		




		邱安秀
曾四妹
邱世璋
邱世敏
邱世蓮
邱世杰
邱杕勉
邱炳富
邱逸宏
邱楊新梅邱逸仁
邱逸坤

		10/40

		1273.34

		A

		1273.34

		10/40

		83.490

		無

		0

		83.49

		分得部分按邱安秀10/60、曾四妹2/60、邱世璋2/60、邱世敏2/60、邱世蓮2/60、邱世杰2/60、邱杕勉5/60、邱炳富5/60、邱逸宏10/60、邱楊新梅10/60、邱逸仁5/60、邱逸坤5/60之比例繼續維持共有。



		古文基
古文耀

		5/40

		636.67

		B

		609.75

		5/40

		41.745

		無

		0

		14.825

		




		古富榮

		5/40

		636.68

		C

		581.02

		5/40

		41.745

		無

		0

		-13.915

		




		古森宏

		1/40

		127.33

		D、M

		171.57

		1/40

		8.349

		1/19

		15.34

		67.929

		




		古啓宏

		1/40

		127.33

		E

		279.12

		1/40

		8.349

		1/19

		15.35

		175.489

		




		古明宏

		2/40

		254.67

		F

		112.52

		2/40

		16.698

		2/19

		30.69

		-94.762

		




		古銘宏

		10/40

		1273.34

		G、J

		801.97

		10/40

		83.490

		10/19

		153.44

		-234.44

		




		古貴珍
古耀宏
古孟原
古廷元
林純妃

		5/40

		636.67

		H、N

		537.71

		5/40

		41.745

		4/19

		61.38

		4.165

		①林純妃未共有編號L部分。
②分得編號L部分按古貴珍4/8、古耀宏2/8、古孟原1/8、古廷元1/8維持共有。
③其餘分得部分按古貴珍4/10、古耀宏2/10、古孟原1/10、古廷元1/10、林純妃2/10之比例繼續維持共有。



		古謹肇

		1/40

		127.33

		I

		100.86

		1/40

		8.349

		1/19

		15.34

		-2.781

		




		合計

		1/1

		5093.36

		


		4467.86

		1/1

		333.96

		1/1

		291.54

		0

		










附表三：
		


		


		


		應受補償人

		古明宏

		古銘宏

		林純妃

		合計



		


		


		


		受償數額
(元）

		1,337,379

		4,031,745

		110,236

		5,479,360



		應付補償人

		分割編號

		補償數額(元）

		分割編號

		F、K、L

		G、J、K、L

		H、N、K

		




		邱安秀

		A、K

		15,033

		共有人間應找補數額對應明細

		3,669

		11,062

		302

		15,033



		邱炳富

		


		7,517

		


		1,835

		5,531

		151

		7,517



		邱逸宏

		


		15,033

		


		3,669

		11,061

		303

		15,033



		邱楊新梅

		


		15,033

		


		3,669

		11,061

		303

		15,033



		邱逸仁

		


		7,517

		


		1,835

		5,531

		151

		7,517



		邱逸坤

		


		7,517

		


		1,835

		5,531

		151

		7,517



		曾四妹

		


		3,007

		


		734

		2,213

		60

		3,007



		邱世璋

		


		3,007

		


		734

		2,213

		60

		3,007



		邱世敏

		


		3,007

		


		734

		2,213

		60

		3,007



		邱世蓮

		


		3,007

		


		734

		2,213

		60

		3,007



		邱世杰

		


		3,007

		


		734

		2,213

		60

		3,007



		邱杕勉

		


		7,517

		


		1,835

		5,531

		151

		7,517



		古文基

		B、K

		130,499

		


		31,852

		96,022

		2,625

		130,499



		古文耀

		


		130,499

		


		31,852

		96,022

		2,625

		130,499



		古富榮

		C、K

		203,957

		


		49,781

		150,073

		4,103

		203,957



		古森宏

		D、M
K、L

		1,196,688

		


		292,083

		880,530

		24,075

		1,196,688



		古啓宏

		E、K、L

		3,151,298

		


		769,154

		2,318,745

		63,399

		3,151,298



		古貴珍

		H、N
K、L

		267,744

		


		65,350

		197,006

		5,388

		267,744



		古耀宏

		


		133,872

		


		32,675

		98,503

		2,694

		133,872



		古孟原

		


		66,936

		


		16,337

		49,251

		1,348

		66,936



		古廷元

		


		66,936

		


		16,337

		49,251

		1,348

		66,936



		古謹肇

		I、K、L

		40,729

		


		9,941

		29,969

		819

		40,729



		各應受償數額加總(元)

		


		5,479,360

		


		1,337,379

		4,031,745

		110,236

		5,479,360









附表四：
		編
號

		共有人姓名

		系爭土地持有比例及面積(面積共5093.36平方公尺<下同>)

		


		現擬分配之位置及面積(1)

		


		編號K(巷道持有比例及面積(2)(面積共547.84)

		編號L祠堂持有比例及面積(3) (面積共291.54)

		共有人共分得之面積(1)+(2)+(3)



		1

		　邱家共有人

		合計10/40
1273.34

		


		編號A
1227.03

		


		應負擔比例10/40
136.96

		無

		1363.99
較應分得面積多90.65



		2

		古文基
古文耀

		合計5/40
636.68

		


		編號B
609.75

		


		應負擔比例5/40
68.48

		無

		678.23
較應分得面積多41.55



		3

		古富榮

		5/40
636.68

		


		編號C
581.02

		


		應負擔比例5/40
68.48

		無

		649.5
較應分得面積多12.82



		4

		古森宏

		1/40
127.33

		


		編號D、M
171.57(143.98+27.59=171.57)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20
14.577

		199.843
較應分得面積多72.513



		5

		古啓宏

		1/40
127.33

		


		編號E
279.12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20
14.577

		307.393
較應分得面積多180.063



		6

		古明宏

		2/40
254.66

		


		編號F
112.52

		


		應負擔比例2/40
27.392

		應負擔比例2/20
29.154

		169.066
較應分得面積少85.594



		7

		古銘宏

		10/40
1273.34

		


		編號G、J
697.16(606.28+90.88=697.16)

		


		應負擔比例10/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2
145.77

		979.89
較應分得面積少293.45



		8

		古貴珍

		合計5/40
636.67

		2/40
254.68

		共有編號H
474.95

		持有面積189.98

		應負擔比例2/40
27.392

		應負擔比例1/8
36.4425

		253.8145
較應分得面積少0.8655



		9

		古耀宏

		


		1/40
127.33

		


		持有面積94.99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16
18.22125

		126.90725
較應分得面積少0.42275



		10

		古孟原
古廷元

		


		合計1/40
127.33

		


		持有面積94.99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16
18.22125

		126.90725
較應分得面積少0.42275



		11

		林純妃

		


		1/40
127.33

		


		持有面積94.99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無

		108.686
較應分得面積少18.644



		12

		古謹肇

		1/40
127.33

		


		編號I
100.86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20
14.577

		129.133
較應分得面積多1.803



		面積合計

		


		5093.36

		


		4253.98

		


		547.84

		291.54

		5093.36









附表五：
		編
號

		共有人姓名

		系爭土地持有比例及面積(面積共5093.36平方公尺<下同>)

		


		現擬分配之位置及面積(1)

		


		編號K(巷道持有比例及面積(2)(面積共333.96)

		編號L祠堂持有比例及面積(3) (面積共291.54)

		共有人共分得之面積(1)+(2)+(3)



		1

		　邱家共有人

		合計10/40
1273.34

		


		編號A
1273.34

		


		無

		無

		1273.34
與應分得面積相同



		2

		古文基
古文耀

		合計5/40
636.67

		


		編號B
609.75

		


		應負擔比例5/30
55.56

		無

		665.41
較應分得面積多28.74



		3

		古富榮

		5/40
636.68

		


		編號C
581.02

		


		應負擔比例5/30
55.56

		無

		636.68
與應分得面積相同



		4

		古森宏

		1/40
127.33

		


		編號D、M
171.57

		


		應負擔比例1/30
11.13

		應負擔比例1/19
15.34

		198.04
較應分得面積多70.71



		5

		古啓宏

		1/40
127.33

		


		編號E
279.12

		


		應負擔比例1/30
11.13

		應負擔比例1/19
15.35

		305.60
較應分得面積多178.27



		6

		古明宏

		2/40
254.67

		


		編號F
112.52

		


		應負擔比例2/30
22.27

		應負擔比例2/19
30.69

		165.48
較應分得面積少89.19



		7

		古銘宏

		10/40
1273.34

		


		編號G、J
801.97

		


		應負擔比例10/30
111.32

		應負擔比例10/19
153.44

		1,066.73
較應分得面積少206.61



		8

		古貴珍、古耀宏、古孟原、古廷元、林純妃

		合計5/40
636.67

		


		編號H、N
537.71

		


		應負擔比例5/30
55.66

		應負擔比例4/19
61.38
(註：林純妃不受分配)

		654.75
較應分得面積多18.08



		12

		古謹肇

		1/40
127.33

		


		編號I
100.86

		


		應負擔比例1/30
11.13

		應負擔比例1/19
15.34

		127.33
與應分得面積相同



		面積合計

		


		5093.36

		


		4467.86

		


		333.96

		291.54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373號
原告即反訴  
被告        古銘宏  
訴訟代理人  邵允亮律師
複代理人    張倍豪律師
被告即反訴  
被告        古富榮  
            古森宏  
            古啓宏  

            古明宏（兼古源宏之承當訴訟人）

            古文基  
            古文耀  
            古謹肇（即古世宏之承當訴訟人）        

            古耀宏  
            古貴珍  
            古孟原  
            古廷元  

            林純妃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羅仁志律師
被告即反訴  
被告        曾四妹即邱麒賢之繼承人

            邱世璋即邱麒賢之繼承人


            邱世敏即邱麒賢之繼承人

            邱世蓮即邱麒賢之繼承人

            邱世杰即邱麒賢之繼承人

被告即反訴  
原告        邱安秀  
            邱炳富  
            邱逸宏  
            邱楊新梅
            邱逸仁  
            邱逸坤  
            邱杕勉（即邱炳榮之承當訴訟人）

上十二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邱佩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美濃區福安段○○○、○○○、○○○、○○○、○○○及○
○○地號土地，應依附圖一及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合併分割，兩造
應依附表三所示補償金額相互找補。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訴訟費用分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
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
    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
    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
    ，不得提起。反訴，非與本訴得行同種之訴訟程序者，不得
    提起。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而提起反訴者，法院得駁回之。
    民事訴訟法第259 條、第260 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
    原告即反訴被告古銘宏起訴請求就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
    ○○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000地號土地）予以分
    割，被告即反訴原告邱安秀、邱炳富、邱逸宏、邱楊新梅、
    邱逸仁、邱逸坤及邱杕勉（即邱炳榮之承當訴訟人）（下稱
    反訴原告）則於民國110年4月29日具狀提起反訴，主張與系
    爭000土地相鄰之同段000、000及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00
    0地號土地），亦為兩造共有，請求將系爭000地號土地與系
    爭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全部土地）准予合併分割。查
    本訴之標的與反訴之標的均為兩造所共有相毗鄰之土地，具
    有相牽連之關係，又非專屬他法院管轄，為徹底消滅共有關
    係，兼顧當事人之權益及訴訟經濟原則，揆諸前揭規定，反
    訴原告提起反訴請求分割系爭000地號土地，於法尚無不合
    ，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二、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
    訴訟無影響。前項情形，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轉
    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
    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
    條第1、2項定有明文。查原告於110年1月4日提起本件分割
    共有物訴訟，惟原共有人古源宏對系爭全部土地之應有部分
    已於112年10月24日移轉登記為古明宏所有，原共有人古世
    宏對系爭全部土地之應有部分已於112年10月12日移轉登記
    為古謹肇所有，原共有人邱炳榮對系爭全部土地之應有部分
    已於112年6月29日登記為邱杕勉所有等情，有系爭土地登記
    謄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五第295頁、第317頁），並經被告
    古明宏、古謹肇及邱杕勉分別具狀聲明承當訴訟（見本院卷
    五第121至125頁、第205至207頁；卷六第77頁），且為兩造
    所不反對，是被告古明宏、古謹肇及邱杕勉聲明承擔訴訟，
    尚屬妥適，應予准許，古源宏、古世宏及邱炳榮則脫離本件
    訴訟繫屬。
三、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不到場之當事人，經再次
    通知而仍不到場者，並得依職權由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
    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古富榮、古明宏、古
    文基、古文耀、古謹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經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本訴部分
　㈠原告起訴主張：系爭000地號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如
    附表一所示。系爭000地號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無不能分割
    之情形，共有人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但不能以協議定分
    割之方法，致無法協議分割，為各共有人利益及促進土地利
    用，自得請求合併分割系爭土地。嗣因反訴原告提起反訴，
    請求合併分割系爭000地號土地，故原告就系爭全部土地分
    割方法如附圖二及附表四所示。另依如附圖二及附表四所示
    之分割方案，其中附圖二編號K部分巷道於通過000地號土地
    後，通往上方同區段000地號土地部分，事實上現有巷道存
    在，故此一方案具有維繫兩造間互通往來之需求，為此依民
    法第823條、第824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
    ⒈系爭全部土地，應分割如附圖二及附表四所示。⒉各共有人
    實際取得土地面積和應有部分如有出入，對於不能按其應有
    部分受分配之共有人，應以金錢補償。
㈡被告則各以：
　⒈被告邱世璋、邱世敏、邱世蓮、邱世杰、邱安秀、邱炳富、
    邱逸宏、邱楊新梅、邱逸仁、邱逸坤、邱杕勉、曾四妹（下
    稱邱家共有人）：
　　不同意原告之分割方案，系爭土地應依附圖一及附表五所示
    之方式分割，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⒉被告古富榮、古森宏、古啓宏、古明宏、古謹肇：同意原告
    之分割方案。
　⒊被告古耀宏、古貴珍、古孟原、古廷元、林純妃：同意反訴
    原告之分割方案，且原告之分割方案會占用到原本共有人應
    分得土地之面積，劃設大範圍的道路不符合全體共有人土地
    經濟上利益，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⒋被告古文基、古文耀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
    作何聲明或陳述。
二、反訴部分
　㈠反訴原告主張：系爭000地號土地與系爭000地號土地均為兩
    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上開土地依其使用目的
    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共有人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但不
    能以協議定分割之方法，致無法協議分割，為各共有人利益
    及促進土地利用，自得請求合併分割系爭全部土地，分割及
    找補方法如附圖一、附表三及附表五所示，又反訴原告均無
    使用附圖一編號K部分巷道之事實及必要，且反訴原告分得
    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目前固然繼續維持共有，然將來分割
    後亦有規劃通行道路之需求，但屆時反訴被告已無需分攤，
    故反訴原告需分擔K部分巷道一事實屬不公。為此依民法第8
    23條、第824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兩造
    共有系爭土地合併分割，並依附圖一及附表五所示方式分割
    。㈡兩造實際取得土地面積和應有部分如有出入，應互為找
    補或金錢補償其餘共有人。
　㈡反訴被告等則各以：
　⒈原告即反訴被告古銘宏：若依反訴原告之分割方案分割，就
    附圖一K巷道部分，將會造成各共有人實際通行之不便，且
    亟有可能發生仍維持K巷道之上半部分現況、閒置該處之結
    果，況K巷道乃係與當時古氏祖先約定共有通行使用之巷道
    。又反訴原告共持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高達4分之1，依其方
    案卻全然不負擔K巷道之應有部分，致渠等得作為受補償人
    ，並致其他應補償人之補償金額普遍較高，顯非公允，故就
    附圖一編號K巷道應以附表二所示共同分攤為妥。再者，鄰
    近分割土地之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因必須經由K巷
    道對外聯絡通行，採反訴原告方案將大幅貶損該000地號土
    地之價值，亦有成為袋地之可能等語置辯，並聲明：反訴原
    告之訴駁回。
　⒉古耀宏、古貴珍、古孟原、古廷元、林純妃、曾四妹、邱世
    璋、邱世敏、邱世蓮、邱世杰：同意反訴原告之分割方案。
　⒊被告古富榮、古森宏、古啓宏、古明宏、古謹肇：同本訴部
    分所述。
　⒋被告古文耀、古文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
    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
    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
    限。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
    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
    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
    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
    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
    錢補償之；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
    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
    1款、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兩造共有之系爭
    全部土地共有情形及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所示，有系
    爭全部土地登記謄本在卷為證（見本院卷五第295至342頁)
    ，而系爭全部土地之使用分區均為鄉村區，使用地類別均為
    乙種建築用地等情，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考（見本院卷五
    第295至342頁），未見有何分割之限制，且共有人間未定有
    不分割之期限，然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等情，亦為兩造所不
    爭執，堪信屬實，故反訴原告訴請裁判合併分割系爭全部土
    地，核屬有據。 
　㈡就分割方案之部分：
　⒈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
    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
    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
    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
    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
    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
    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
    4條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分割共有物，以消滅
    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割共有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
    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如為道路）或部分共有人仍
    願維持其共有關係，應就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
    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
    （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請求分
    割共有物之訴，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
    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另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應由法
    院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有物
    之性質、利用價值、使用現況、分割後之經濟效用及全體共
    有人之利益等情事而決之，始能謂公平適當之分配。 
　⒉原告固主張系爭全部土地應依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法進行分
    割，然系爭全部土地上僅如附圖三編號15部分即附圖二下方
    之K巷道方有鋪設柏油可供通行使用，其餘附圖二編號C部分
    西側以及與編號A相鄰部分之編號K巷道（下稱後端K巷道）
    ，現況均為碎石子路或水泥地，寬度不寬，且其中如附圖三
    編號16部分之水泥地，現場寬度僅1.4公尺等情，有本院勘
    驗筆錄、現場照片及如附圖三之複丈成果圖可查（見本院審
    訴卷第369頁；卷二第353頁；卷三第241頁、第268至269頁
    、第275頁；卷四第219頁、第231至234頁），顯見居住於系
    爭全部土地之共有人如有開車出入系爭全部土地之需求，係
    由如附圖三編號15所示之巷道往下方通行，而如附圖二後端
    K巷道之部分土地，固有通道之痕跡，然依其性質為碎石子
    路或水泥路面，寬度亦不到2公尺觀之，應認該部分之通道
    ，現況至多僅為供行人或機車往來之通道，而無法為供作汽
    車往來通行之道路，且後端K巷道位在系爭000地號土地部分
    ，即如附圖三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16部分之土地，往北需經
    由同段000地號土地方得通行至既成巷道（見本院審訴卷第8
    3頁），而該000地號土地非兩造所共有之土地，亦非本件分
    割共有物判決之範圍，是縱然依原告之主張繪製寬度三公尺
    如附圖二編號K之巷道，往北亦無法直接通行至既成巷道，
    故此一方案不僅與後端K巷道現在之使用現況（包括寬度及
    使用方式）不符，且強使其他共有人需多分擔後端K巷道部
    分之土地，而使其餘共有人得分得之土地面積大幅縮小，然
    最後卻僅能通行至系爭000地號土地為止，顯然原告繪製如
    附圖二後端K巷道無法達成對外通行之目的，再者，分得附
    圖二編號A部分土地之反訴原告及曾四妹、邱世璋、邱世敏
    、邱世蓮、邱世杰等人（下稱曾四妹等人），以及古耀宏、
    古貴珍、古孟原、古廷元、林純妃等人（下稱古耀宏等人）
    均主張無庸繪製後端K巷道之分割方案，顯見邱家共有人及
    古耀宏等人，於系爭全部土地分割完畢後，並無使用後端K
    巷道對外通行之需求，況附圖二後端K巷道之存在將使附圖
    二編號H部分之土地較為狹長而不利利用，是原告主張如附
    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案，顯非對全體共有人均有利之分割方案
    。
　⒊而反訴原告所提出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案，每一共有人所分
    得之土地均大致方正而便於利用，除邱家共有人繼續維持共
    有之編號A部分土地本已有對外通連之道路而無須另行繪製
    通道外，其餘每一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均得以附圖一所示之
    K巷道對外聯絡，全體共有人繼續維持共有之面積較小而使
    各共有人得分配享有較大之自有土地，是附圖一所示之分割
    方案，自屬對於全體共有人較為妥適之分割方案。
　⒋反訴原告雖主張邱家共有人無庸通行附圖一編號K巷道部分之
    土地，故無須與其他共有人繼續維持共有云云，然為反訴被
    告古銘宏所反對，查附圖一編號K巷道目前大部分為現存之
    巷道，且有鋪設柏油一節，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及複丈成
    果圖可參（見本院卷三第241頁、第268頁、第275頁），堪
    認該部分之土地現況為供系爭全部土地共有人對外通行使用
    之必要道路，為使系爭全部土地得有效利用之存在，屬因土
    地之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況，邱家共有人既為系爭全部
    土地之共有人，自應分攤附圖一編號K巷道部分之土地，始
    屬公允。
　⒌原告另主張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案將使原告所有之同段000地
    號土地形成袋地，然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案已將緊鄰000地
    號土地之編號G部分土地分配予原告，並以附圖一編號K巷道
    對外聯絡，顯無成為袋地之可能，就此原告顯有誤會。
　⒍又本件經囑託兆豐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如附表二分割方
    案各區塊價格，有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價報告）
    可憑（隨卷外放）。系爭鑑價報告已考量系爭土地之位置、
    面積、地形、地勢、使用分區、利用情形、臨路條件、交通
    條件，及不動產市場景氣概況、鄰近土地利用狀況及市場行
    情等因素，採用比較法與土地開發分析法之估價方法進行評
    估，評估過程均已詳載於系爭鑑價報告內，其鑑定並無何違
    反技術法規或與經驗法則相違背之情事，堪認系爭鑑價報告
    可資憑採，且兩造對於系爭鑑價報告均無意見（見本院卷六
    第182頁），故以系爭鑑價報告鑑定結果計算找補金額，應
    屬適當，並依此計算依附表二分割系爭全部土地後，應找補
    金額附表三所示。　　
　⒎末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
    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
    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
     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
    加 ，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曾四妹等
    人之被繼承人邱麒賢及被告邱楊新梅就系爭全部土地之所有
    權應有部分設有抵押權，其抵押權人分別為邱英賢（已死亡
    ，繼承人為邱世芳）、邱國欽，並經本院依法告知訴訟（見
    本院卷五第95至96之2頁），然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亦均未具狀表明參加訴訟之意旨，依上開說明，邱英賢之抵
    押權於分割後僅轉載於被告曾四妹等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
    ；邱國欽之抵押權於分割後僅轉載於被告邱楊新梅分割後取
    得之土地上，併予敘明。　
四、綜上所述，兩造既未訂有不分割之期限，且共有人無不能分
    割之協議，亦無其他不能分割之情況，則反訴原告依民法第
    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規定，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並依附圖一及附表二所示之方案予以合併
    分割，並酌定兩造應找補如附表三之金額，如主文第1項所
    示。
五、按因分割共有物而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
    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
    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兩造係因分割系爭全部土
    地無法達成協議而涉訟，但各自所為之行為均為維護自身權
    益，揆諸上揭說明，本件訴訟費用應按兩造於系爭全部土地
    之權利範圍比例負擔始符公平，爰判決訴訟費用之分擔如主
    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
    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保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楊惟文
附表一：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訴訟費用分擔比例   000地號 000地號 000地號 000地號 000地號 000地號  1 邱安秀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2 曾四妹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3 邱世璋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4 邱世敏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5 邱世蓮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6 邱世杰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7 邱杕勉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8 邱炳富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9 邱逸宏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0 邱楊新梅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1 邱逸仁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2 邱逸坤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3 古文基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4 古文耀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5 古富榮 1/8 1/8 1/8 1/8 1/8 1/8 1/8 16 古森宏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7 古啓宏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8 古明宏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9 古銘宏 1/4 1/4 1/4 1/4 1/4 1/4 1/4 20 古謹肇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21 古貴珍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22 古耀宏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23 古孟原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24 古廷元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25 林純妃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附表二：
分割前   分割後        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面積共5093.36平方公尺   分割方案         共有人 應有 部分 應有部分換算持份面積 分得位置編號 分得 面積 編號K巷道 分得面積  編號L祠堂 分得面積  持份面積-分得面積 備註      應有 部分 分得 面積 應有 部分 分得 面積   邱安秀 曾四妹 邱世璋 邱世敏 邱世蓮 邱世杰 邱杕勉 邱炳富 邱逸宏 邱楊新梅邱逸仁 邱逸坤 10/40 1273.34 A 1273.34 10/40 83.490 無 0 83.49 分得部分按邱安秀10/60、曾四妹2/60、邱世璋2/60、邱世敏2/60、邱世蓮2/60、邱世杰2/60、邱杕勉5/60、邱炳富5/60、邱逸宏10/60、邱楊新梅10/60、邱逸仁5/60、邱逸坤5/60之比例繼續維持共有。 古文基 古文耀 5/40 636.67 B 609.75 5/40 41.745 無 0 14.825  古富榮 5/40 636.68 C 581.02 5/40 41.745 無 0 -13.915  古森宏 1/40 127.33 D、M 171.57 1/40 8.349 1/19 15.34 67.929  古啓宏 1/40 127.33 E 279.12 1/40 8.349 1/19 15.35 175.489  古明宏 2/40 254.67 F 112.52 2/40 16.698 2/19 30.69 -94.762  古銘宏 10/40 1273.34 G、J 801.97 10/40 83.490 10/19 153.44 -234.44  古貴珍 古耀宏 古孟原 古廷元 林純妃 5/40 636.67 H、N 537.71 5/40 41.745 4/19 61.38 4.165 ①林純妃未共有編號L部分。 ②分得編號L部分按古貴珍4/8、古耀宏2/8、古孟原1/8、古廷元1/8維持共有。 ③其餘分得部分按古貴珍4/10、古耀宏2/10、古孟原1/10、古廷元1/10、林純妃2/10之比例繼續維持共有。 古謹肇 1/40 127.33 I 100.86 1/40 8.349 1/19 15.34 -2.781  合計 1/1 5093.36  4467.86 1/1 333.96 1/1 291.54 0  

附表三：
   應受補償人 古明宏 古銘宏 林純妃 合計    受償數額 (元） 1,337,379 4,031,745 110,236 5,479,360 應付補償人 分割編號 補償數額(元） 分割編號 F、K、L G、J、K、L H、N、K  邱安秀 A、K 15,033 共有人間應找補數額對應明細 3,669 11,062 302 15,033 邱炳富  7,517  1,835 5,531 151 7,517 邱逸宏  15,033  3,669 11,061 303 15,033 邱楊新梅  15,033  3,669 11,061 303 15,033 邱逸仁  7,517  1,835 5,531 151 7,517 邱逸坤  7,517  1,835 5,531 151 7,517 曾四妹  3,007  734 2,213 60 3,007 邱世璋  3,007  734 2,213 60 3,007 邱世敏  3,007  734 2,213 60 3,007 邱世蓮  3,007  734 2,213 60 3,007 邱世杰  3,007  734 2,213 60 3,007 邱杕勉  7,517  1,835 5,531 151 7,517 古文基 B、K 130,499  31,852 96,022 2,625 130,499 古文耀  130,499  31,852 96,022 2,625 130,499 古富榮 C、K 203,957  49,781 150,073 4,103 203,957 古森宏 D、M K、L 1,196,688  292,083 880,530 24,075 1,196,688 古啓宏 E、K、L 3,151,298  769,154 2,318,745 63,399 3,151,298 古貴珍 H、N K、L 267,744  65,350 197,006 5,388 267,744 古耀宏  133,872  32,675 98,503 2,694 133,872 古孟原  66,936  16,337 49,251 1,348 66,936 古廷元  66,936  16,337 49,251 1,348 66,936 古謹肇 I、K、L 40,729  9,941 29,969 819 40,729 各應受償數額加總(元)  5,479,360  1,337,379 4,031,745 110,236 5,479,360 

附表四：
編 號 共有人姓名 系爭土地持有比例及面積(面積共5093.36平方公尺<下同>)  現擬分配之位置及面積(1)  編號K(巷道持有比例及面積(2)(面積共547.84) 編號L祠堂持有比例及面積(3) (面積共291.54) 共有人共分得之面積(1)+(2)+(3) 1 　邱家共有人 合計10/40 1273.34  編號A 1227.03  應負擔比例10/40 136.96 無 1363.99 較應分得面積多90.65 2 古文基 古文耀 合計5/40 636.68  編號B 609.75  應負擔比例5/40 68.48 無 678.23 較應分得面積多41.55 3 古富榮 5/40 636.68  編號C 581.02  應負擔比例5/40 68.48 無 649.5 較應分得面積多12.82 4 古森宏 1/40 127.33  編號D、M 171.57(143.98+27.59=171.57)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20 14.577 199.843 較應分得面積多72.513 5 古啓宏 1/40 127.33  編號E 279.12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20 14.577 307.393 較應分得面積多180.063 6 古明宏 2/40 254.66  編號F 112.52  應負擔比例2/40 27.392 應負擔比例2/20 29.154 169.066 較應分得面積少85.594 7 古銘宏 10/40 1273.34  編號G、J 697.16(606.28+90.88=697.16)  應負擔比例10/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2 145.77 979.89 較應分得面積少293.45 8 古貴珍 合計5/40 636.67 2/40 254.68 共有編號H 474.95 持有面積189.98 應負擔比例2/40 27.392 應負擔比例1/8 36.4425 253.8145 較應分得面積少0.8655 9 古耀宏  1/40 127.33  持有面積94.99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16 18.22125 126.90725 較應分得面積少0.42275 10 古孟原 古廷元  合計1/40 127.33  持有面積94.99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16 18.22125 126.90725 較應分得面積少0.42275 11 林純妃  1/40 127.33  持有面積94.99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無 108.686 較應分得面積少18.644 12 古謹肇 1/40 127.33  編號I 100.86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20 14.577 129.133 較應分得面積多1.803 面積合計  5093.36  4253.98  547.84 291.54 5093.36 

附表五：
編 號 共有人姓名 系爭土地持有比例及面積(面積共5093.36平方公尺<下同>)  現擬分配之位置及面積(1)  編號K(巷道持有比例及面積(2)(面積共333.96) 編號L祠堂持有比例及面積(3) (面積共291.54) 共有人共分得之面積(1)+(2)+(3) 1 　邱家共有人 合計10/40 1273.34  編號A 1273.34  無 無 1273.34 與應分得面積相同 2 古文基 古文耀 合計5/40 636.67  編號B 609.75  應負擔比例5/30 55.56 無 665.41 較應分得面積多28.74 3 古富榮 5/40 636.68  編號C 581.02  應負擔比例5/30 55.56 無 636.68 與應分得面積相同 4 古森宏 1/40 127.33  編號D、M 171.57  應負擔比例1/30 11.13 應負擔比例1/19 15.34 198.04 較應分得面積多70.71 5 古啓宏 1/40 127.33  編號E 279.12  應負擔比例1/30 11.13 應負擔比例1/19 15.35 305.60 較應分得面積多178.27 6 古明宏 2/40 254.67  編號F 112.52  應負擔比例2/30 22.27 應負擔比例2/19 30.69 165.48 較應分得面積少89.19 7 古銘宏 10/40 1273.34  編號G、J 801.97  應負擔比例10/30 111.32 應負擔比例10/19 153.44 1,066.73 較應分得面積少206.61 8 古貴珍、古耀宏、古孟原、古廷元、林純妃 合計5/40 636.67  編號H、N 537.71  應負擔比例5/30 55.66 應負擔比例4/19 61.38 (註：林純妃不受分配) 654.75 較應分得面積多18.08 12 古謹肇 1/40 127.33  編號I 100.86  應負擔比例1/30 11.13 應負擔比例1/19 15.34 127.33 與應分得面積相同 面積合計  5093.36  4467.86  333.96 291.54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373號
原告即反訴  
被告        古銘宏  
訴訟代理人  邵允亮律師
複代理人    張倍豪律師
被告即反訴  
被告        古富榮  
            古森宏  
            古啓宏  


            古明宏（兼古源宏之承當訴訟人）


            古文基  
            古文耀  
            古謹肇（即古世宏之承當訴訟人）        


            古耀宏  
            古貴珍  
            古孟原  
            古廷元  


            林純妃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羅仁志律師
被告即反訴  
被告        曾四妹即邱麒賢之繼承人


            邱世璋即邱麒賢之繼承人




            邱世敏即邱麒賢之繼承人


            邱世蓮即邱麒賢之繼承人


            邱世杰即邱麒賢之繼承人


被告即反訴  
原告        邱安秀  
            邱炳富  
            邱逸宏  
            邱楊新梅
            邱逸仁  
            邱逸坤  
            邱杕勉（即邱炳榮之承當訴訟人）


上十二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邱佩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美濃區福安段○○○、○○○、○○○、○○○、○○○及○○○地號土地，應依附圖一及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合併分割，兩造應依附表三所示補償金額相互找補。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訴訟費用分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反訴，非與本訴得行同種之訴訟程序者，不得提起。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而提起反訴者，法院得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59 條、第260 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即反訴被告古銘宏起訴請求就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000地號土地）予以分割，被告即反訴原告邱安秀、邱炳富、邱逸宏、邱楊新梅、邱逸仁、邱逸坤及邱杕勉（即邱炳榮之承當訴訟人）（下稱反訴原告）則於民國110年4月29日具狀提起反訴，主張與系爭000土地相鄰之同段000、000及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000地號土地），亦為兩造共有，請求將系爭000地號土地與系爭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全部土地）准予合併分割。查本訴之標的與反訴之標的均為兩造所共有相毗鄰之土地，具有相牽連之關係，又非專屬他法院管轄，為徹底消滅共有關係，兼顧當事人之權益及訴訟經濟原則，揆諸前揭規定，反訴原告提起反訴請求分割系爭000地號土地，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二、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前項情形，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轉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2項定有明文。查原告於110年1月4日提起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惟原共有人古源宏對系爭全部土地之應有部分已於112年10月24日移轉登記為古明宏所有，原共有人古世宏對系爭全部土地之應有部分已於112年10月12日移轉登記為古謹肇所有，原共有人邱炳榮對系爭全部土地之應有部分已於112年6月29日登記為邱杕勉所有等情，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五第295頁、第317頁），並經被告古明宏、古謹肇及邱杕勉分別具狀聲明承當訴訟（見本院卷五第121至125頁、第205至207頁；卷六第77頁），且為兩造所不反對，是被告古明宏、古謹肇及邱杕勉聲明承擔訴訟，尚屬妥適，應予准許，古源宏、古世宏及邱炳榮則脫離本件訴訟繫屬。
三、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不到場之當事人，經再次通知而仍不到場者，並得依職權由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古富榮、古明宏、古文基、古文耀、古謹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經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本訴部分
　㈠原告起訴主張：系爭000地號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系爭000地號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共有人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但不能以協議定分割之方法，致無法協議分割，為各共有人利益及促進土地利用，自得請求合併分割系爭土地。嗣因反訴原告提起反訴，請求合併分割系爭000地號土地，故原告就系爭全部土地分割方法如附圖二及附表四所示。另依如附圖二及附表四所示之分割方案，其中附圖二編號K部分巷道於通過000地號土地後，通往上方同區段000地號土地部分，事實上現有巷道存在，故此一方案具有維繫兩造間互通往來之需求，為此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系爭全部土地，應分割如附圖二及附表四所示。⒉各共有人實際取得土地面積和應有部分如有出入，對於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之共有人，應以金錢補償。
㈡被告則各以：
　⒈被告邱世璋、邱世敏、邱世蓮、邱世杰、邱安秀、邱炳富、邱逸宏、邱楊新梅、邱逸仁、邱逸坤、邱杕勉、曾四妹（下稱邱家共有人）：
　　不同意原告之分割方案，系爭土地應依附圖一及附表五所示之方式分割，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⒉被告古富榮、古森宏、古啓宏、古明宏、古謹肇：同意原告之分割方案。
　⒊被告古耀宏、古貴珍、古孟原、古廷元、林純妃：同意反訴原告之分割方案，且原告之分割方案會占用到原本共有人應分得土地之面積，劃設大範圍的道路不符合全體共有人土地經濟上利益，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⒋被告古文基、古文耀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二、反訴部分
　㈠反訴原告主張：系爭000地號土地與系爭000地號土地均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上開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共有人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但不能以協議定分割之方法，致無法協議分割，為各共有人利益及促進土地利用，自得請求合併分割系爭全部土地，分割及找補方法如附圖一、附表三及附表五所示，又反訴原告均無使用附圖一編號K部分巷道之事實及必要，且反訴原告分得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目前固然繼續維持共有，然將來分割後亦有規劃通行道路之需求，但屆時反訴被告已無需分攤，故反訴原告需分擔K部分巷道一事實屬不公。為此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合併分割，並依附圖一及附表五所示方式分割。㈡兩造實際取得土地面積和應有部分如有出入，應互為找補或金錢補償其餘共有人。
　㈡反訴被告等則各以：
　⒈原告即反訴被告古銘宏：若依反訴原告之分割方案分割，就附圖一K巷道部分，將會造成各共有人實際通行之不便，且亟有可能發生仍維持K巷道之上半部分現況、閒置該處之結果，況K巷道乃係與當時古氏祖先約定共有通行使用之巷道。又反訴原告共持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高達4分之1，依其方案卻全然不負擔K巷道之應有部分，致渠等得作為受補償人，並致其他應補償人之補償金額普遍較高，顯非公允，故就附圖一編號K巷道應以附表二所示共同分攤為妥。再者，鄰近分割土地之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因必須經由K巷道對外聯絡通行，採反訴原告方案將大幅貶損該000地號土地之價值，亦有成為袋地之可能等語置辯，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⒉古耀宏、古貴珍、古孟原、古廷元、林純妃、曾四妹、邱世璋、邱世敏、邱世蓮、邱世杰：同意反訴原告之分割方案。
　⒊被告古富榮、古森宏、古啓宏、古明宏、古謹肇：同本訴部分所述。
　⒋被告古文耀、古文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1款、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兩造共有之系爭全部土地共有情形及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所示，有系爭全部土地登記謄本在卷為證（見本院卷五第295至342頁)，而系爭全部土地之使用分區均為鄉村區，使用地類別均為乙種建築用地等情，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考（見本院卷五第295至342頁），未見有何分割之限制，且共有人間未定有不分割之期限，然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屬實，故反訴原告訴請裁判合併分割系爭全部土地，核屬有據。 
　㈡就分割方案之部分：
　⒈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割共有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如為道路）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應就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另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應由法院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有物之性質、利用價值、使用現況、分割後之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而決之，始能謂公平適當之分配。 
　⒉原告固主張系爭全部土地應依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法進行分割，然系爭全部土地上僅如附圖三編號15部分即附圖二下方之K巷道方有鋪設柏油可供通行使用，其餘附圖二編號C部分西側以及與編號A相鄰部分之編號K巷道（下稱後端K巷道），現況均為碎石子路或水泥地，寬度不寬，且其中如附圖三編號16部分之水泥地，現場寬度僅1.4公尺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及如附圖三之複丈成果圖可查（見本院審訴卷第369頁；卷二第353頁；卷三第241頁、第268至269頁、第275頁；卷四第219頁、第231至234頁），顯見居住於系爭全部土地之共有人如有開車出入系爭全部土地之需求，係由如附圖三編號15所示之巷道往下方通行，而如附圖二後端K巷道之部分土地，固有通道之痕跡，然依其性質為碎石子路或水泥路面，寬度亦不到2公尺觀之，應認該部分之通道，現況至多僅為供行人或機車往來之通道，而無法為供作汽車往來通行之道路，且後端K巷道位在系爭000地號土地部分，即如附圖三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16部分之土地，往北需經由同段000地號土地方得通行至既成巷道（見本院審訴卷第83頁），而該000地號土地非兩造所共有之土地，亦非本件分割共有物判決之範圍，是縱然依原告之主張繪製寬度三公尺如附圖二編號K之巷道，往北亦無法直接通行至既成巷道，故此一方案不僅與後端K巷道現在之使用現況（包括寬度及使用方式）不符，且強使其他共有人需多分擔後端K巷道部分之土地，而使其餘共有人得分得之土地面積大幅縮小，然最後卻僅能通行至系爭000地號土地為止，顯然原告繪製如附圖二後端K巷道無法達成對外通行之目的，再者，分得附圖二編號A部分土地之反訴原告及曾四妹、邱世璋、邱世敏、邱世蓮、邱世杰等人（下稱曾四妹等人），以及古耀宏、古貴珍、古孟原、古廷元、林純妃等人（下稱古耀宏等人）均主張無庸繪製後端K巷道之分割方案，顯見邱家共有人及古耀宏等人，於系爭全部土地分割完畢後，並無使用後端K巷道對外通行之需求，況附圖二後端K巷道之存在將使附圖二編號H部分之土地較為狹長而不利利用，是原告主張如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案，顯非對全體共有人均有利之分割方案。
　⒊而反訴原告所提出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案，每一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均大致方正而便於利用，除邱家共有人繼續維持共有之編號A部分土地本已有對外通連之道路而無須另行繪製通道外，其餘每一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均得以附圖一所示之K巷道對外聯絡，全體共有人繼續維持共有之面積較小而使各共有人得分配享有較大之自有土地，是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案，自屬對於全體共有人較為妥適之分割方案。
　⒋反訴原告雖主張邱家共有人無庸通行附圖一編號K巷道部分之土地，故無須與其他共有人繼續維持共有云云，然為反訴被告古銘宏所反對，查附圖一編號K巷道目前大部分為現存之巷道，且有鋪設柏油一節，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及複丈成果圖可參（見本院卷三第241頁、第268頁、第275頁），堪認該部分之土地現況為供系爭全部土地共有人對外通行使用之必要道路，為使系爭全部土地得有效利用之存在，屬因土地之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況，邱家共有人既為系爭全部土地之共有人，自應分攤附圖一編號K巷道部分之土地，始屬公允。
　⒌原告另主張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案將使原告所有之同段000地號土地形成袋地，然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案已將緊鄰000地號土地之編號G部分土地分配予原告，並以附圖一編號K巷道對外聯絡，顯無成為袋地之可能，就此原告顯有誤會。
　⒍又本件經囑託兆豐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如附表二分割方案各區塊價格，有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價報告）可憑（隨卷外放）。系爭鑑價報告已考量系爭土地之位置、面積、地形、地勢、使用分區、利用情形、臨路條件、交通條件，及不動產市場景氣概況、鄰近土地利用狀況及市場行情等因素，採用比較法與土地開發分析法之估價方法進行評估，評估過程均已詳載於系爭鑑價報告內，其鑑定並無何違反技術法規或與經驗法則相違背之情事，堪認系爭鑑價報告可資憑採，且兩造對於系爭鑑價報告均無意見（見本院卷六第182頁），故以系爭鑑價報告鑑定結果計算找補金額，應屬適當，並依此計算依附表二分割系爭全部土地後，應找補金額附表三所示。　　
　⒎末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 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 ，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曾四妹等人之被繼承人邱麒賢及被告邱楊新梅就系爭全部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設有抵押權，其抵押權人分別為邱英賢（已死亡，繼承人為邱世芳）、邱國欽，並經本院依法告知訴訟（見本院卷五第95至96之2頁），然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均未具狀表明參加訴訟之意旨，依上開說明，邱英賢之抵押權於分割後僅轉載於被告曾四妹等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邱國欽之抵押權於分割後僅轉載於被告邱楊新梅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併予敘明。　
四、綜上所述，兩造既未訂有不分割之期限，且共有人無不能分割之協議，亦無其他不能分割之情況，則反訴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規定，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依附圖一及附表二所示之方案予以合併分割，並酌定兩造應找補如附表三之金額，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按因分割共有物而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兩造係因分割系爭全部土地無法達成協議而涉訟，但各自所為之行為均為維護自身權益，揆諸上揭說明，本件訴訟費用應按兩造於系爭全部土地之權利範圍比例負擔始符公平，爰判決訴訟費用之分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保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楊惟文
附表一：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訴訟費用分擔比例



		


		


		000地號

		000地號

		000地號

		000地號

		000地號

		000地號

		




		1

		邱安秀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2

		曾四妹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3

		邱世璋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4

		邱世敏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5

		邱世蓮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6

		邱世杰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7

		邱杕勉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8

		邱炳富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9

		邱逸宏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0

		邱楊新梅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1

		邱逸仁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2

		邱逸坤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3

		古文基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4

		古文耀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5

		古富榮

		1/8

		1/8

		1/8

		1/8

		1/8

		1/8

		1/8



		16

		古森宏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7

		古啓宏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8

		古明宏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9

		古銘宏

		1/4

		1/4

		1/4

		1/4

		1/4

		1/4

		1/4



		20

		古謹肇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21

		古貴珍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22

		古耀宏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23

		古孟原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24

		古廷元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25

		林純妃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附表二：
		分割前

		


		


		分割後

		


		


		


		


		


		


		




		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面積共5093.36平方公尺

		


		


		分割方案



		


		


		


		


		


		


		




		共有人

		應有
部分

		應有部分換算持份面積

		分得位置編號

		分得
面積

		編號K巷道
分得面積

		


		編號L祠堂
分得面積

		


		持份面積-分得面積

		備註



		


		


		


		


		


		應有
部分

		分得
面積

		應有
部分

		分得
面積

		


		




		邱安秀
曾四妹
邱世璋
邱世敏
邱世蓮
邱世杰
邱杕勉
邱炳富
邱逸宏
邱楊新梅邱逸仁
邱逸坤

		10/40

		1273.34

		A

		1273.34

		10/40

		83.490

		無

		0

		83.49

		分得部分按邱安秀10/60、曾四妹2/60、邱世璋2/60、邱世敏2/60、邱世蓮2/60、邱世杰2/60、邱杕勉5/60、邱炳富5/60、邱逸宏10/60、邱楊新梅10/60、邱逸仁5/60、邱逸坤5/60之比例繼續維持共有。



		古文基
古文耀

		5/40

		636.67

		B

		609.75

		5/40

		41.745

		無

		0

		14.825

		




		古富榮

		5/40

		636.68

		C

		581.02

		5/40

		41.745

		無

		0

		-13.915

		




		古森宏

		1/40

		127.33

		D、M

		171.57

		1/40

		8.349

		1/19

		15.34

		67.929

		




		古啓宏

		1/40

		127.33

		E

		279.12

		1/40

		8.349

		1/19

		15.35

		175.489

		




		古明宏

		2/40

		254.67

		F

		112.52

		2/40

		16.698

		2/19

		30.69

		-94.762

		




		古銘宏

		10/40

		1273.34

		G、J

		801.97

		10/40

		83.490

		10/19

		153.44

		-234.44

		




		古貴珍
古耀宏
古孟原
古廷元
林純妃

		5/40

		636.67

		H、N

		537.71

		5/40

		41.745

		4/19

		61.38

		4.165

		①林純妃未共有編號L部分。
②分得編號L部分按古貴珍4/8、古耀宏2/8、古孟原1/8、古廷元1/8維持共有。
③其餘分得部分按古貴珍4/10、古耀宏2/10、古孟原1/10、古廷元1/10、林純妃2/10之比例繼續維持共有。



		古謹肇

		1/40

		127.33

		I

		100.86

		1/40

		8.349

		1/19

		15.34

		-2.781

		




		合計

		1/1

		5093.36

		


		4467.86

		1/1

		333.96

		1/1

		291.54

		0

		










附表三：
		


		


		


		應受補償人

		古明宏

		古銘宏

		林純妃

		合計



		


		


		


		受償數額
(元）

		1,337,379

		4,031,745

		110,236

		5,479,360



		應付補償人

		分割編號

		補償數額(元）

		分割編號

		F、K、L

		G、J、K、L

		H、N、K

		




		邱安秀

		A、K

		15,033

		共有人間應找補數額對應明細

		3,669

		11,062

		302

		15,033



		邱炳富

		


		7,517

		


		1,835

		5,531

		151

		7,517



		邱逸宏

		


		15,033

		


		3,669

		11,061

		303

		15,033



		邱楊新梅

		


		15,033

		


		3,669

		11,061

		303

		15,033



		邱逸仁

		


		7,517

		


		1,835

		5,531

		151

		7,517



		邱逸坤

		


		7,517

		


		1,835

		5,531

		151

		7,517



		曾四妹

		


		3,007

		


		734

		2,213

		60

		3,007



		邱世璋

		


		3,007

		


		734

		2,213

		60

		3,007



		邱世敏

		


		3,007

		


		734

		2,213

		60

		3,007



		邱世蓮

		


		3,007

		


		734

		2,213

		60

		3,007



		邱世杰

		


		3,007

		


		734

		2,213

		60

		3,007



		邱杕勉

		


		7,517

		


		1,835

		5,531

		151

		7,517



		古文基

		B、K

		130,499

		


		31,852

		96,022

		2,625

		130,499



		古文耀

		


		130,499

		


		31,852

		96,022

		2,625

		130,499



		古富榮

		C、K

		203,957

		


		49,781

		150,073

		4,103

		203,957



		古森宏

		D、M
K、L

		1,196,688

		


		292,083

		880,530

		24,075

		1,196,688



		古啓宏

		E、K、L

		3,151,298

		


		769,154

		2,318,745

		63,399

		3,151,298



		古貴珍

		H、N
K、L

		267,744

		


		65,350

		197,006

		5,388

		267,744



		古耀宏

		


		133,872

		


		32,675

		98,503

		2,694

		133,872



		古孟原

		


		66,936

		


		16,337

		49,251

		1,348

		66,936



		古廷元

		


		66,936

		


		16,337

		49,251

		1,348

		66,936



		古謹肇

		I、K、L

		40,729

		


		9,941

		29,969

		819

		40,729



		各應受償數額加總(元)

		


		5,479,360

		


		1,337,379

		4,031,745

		110,236

		5,479,360









附表四：
		編
號

		共有人姓名

		系爭土地持有比例及面積(面積共5093.36平方公尺<下同>)

		


		現擬分配之位置及面積(1)

		


		編號K(巷道持有比例及面積(2)(面積共547.84)

		編號L祠堂持有比例及面積(3) (面積共291.54)

		共有人共分得之面積(1)+(2)+(3)



		1

		　邱家共有人

		合計10/40
1273.34

		


		編號A
1227.03

		


		應負擔比例10/40
136.96

		無

		1363.99
較應分得面積多90.65



		2

		古文基
古文耀

		合計5/40
636.68

		


		編號B
609.75

		


		應負擔比例5/40
68.48

		無

		678.23
較應分得面積多41.55



		3

		古富榮

		5/40
636.68

		


		編號C
581.02

		


		應負擔比例5/40
68.48

		無

		649.5
較應分得面積多12.82



		4

		古森宏

		1/40
127.33

		


		編號D、M
171.57(143.98+27.59=171.57)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20
14.577

		199.843
較應分得面積多72.513



		5

		古啓宏

		1/40
127.33

		


		編號E
279.12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20
14.577

		307.393
較應分得面積多180.063



		6

		古明宏

		2/40
254.66

		


		編號F
112.52

		


		應負擔比例2/40
27.392

		應負擔比例2/20
29.154

		169.066
較應分得面積少85.594



		7

		古銘宏

		10/40
1273.34

		


		編號G、J
697.16(606.28+90.88=697.16)

		


		應負擔比例10/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2
145.77

		979.89
較應分得面積少293.45



		8

		古貴珍

		合計5/40
636.67

		2/40
254.68

		共有編號H
474.95

		持有面積189.98

		應負擔比例2/40
27.392

		應負擔比例1/8
36.4425

		253.8145
較應分得面積少0.8655



		9

		古耀宏

		


		1/40
127.33

		


		持有面積94.99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16
18.22125

		126.90725
較應分得面積少0.42275



		10

		古孟原
古廷元

		


		合計1/40
127.33

		


		持有面積94.99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16
18.22125

		126.90725
較應分得面積少0.42275



		11

		林純妃

		


		1/40
127.33

		


		持有面積94.99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無

		108.686
較應分得面積少18.644



		12

		古謹肇

		1/40
127.33

		


		編號I
100.86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20
14.577

		129.133
較應分得面積多1.803



		面積合計

		


		5093.36

		


		4253.98

		


		547.84

		291.54

		5093.36









附表五：
		編
號

		共有人姓名

		系爭土地持有比例及面積(面積共5093.36平方公尺<下同>)

		


		現擬分配之位置及面積(1)

		


		編號K(巷道持有比例及面積(2)(面積共333.96)

		編號L祠堂持有比例及面積(3) (面積共291.54)

		共有人共分得之面積(1)+(2)+(3)



		1

		　邱家共有人

		合計10/40
1273.34

		


		編號A
1273.34

		


		無

		無

		1273.34
與應分得面積相同



		2

		古文基
古文耀

		合計5/40
636.67

		


		編號B
609.75

		


		應負擔比例5/30
55.56

		無

		665.41
較應分得面積多28.74



		3

		古富榮

		5/40
636.68

		


		編號C
581.02

		


		應負擔比例5/30
55.56

		無

		636.68
與應分得面積相同



		4

		古森宏

		1/40
127.33

		


		編號D、M
171.57

		


		應負擔比例1/30
11.13

		應負擔比例1/19
15.34

		198.04
較應分得面積多70.71



		5

		古啓宏

		1/40
127.33

		


		編號E
279.12

		


		應負擔比例1/30
11.13

		應負擔比例1/19
15.35

		305.60
較應分得面積多178.27



		6

		古明宏

		2/40
254.67

		


		編號F
112.52

		


		應負擔比例2/30
22.27

		應負擔比例2/19
30.69

		165.48
較應分得面積少89.19



		7

		古銘宏

		10/40
1273.34

		


		編號G、J
801.97

		


		應負擔比例10/30
111.32

		應負擔比例10/19
153.44

		1,066.73
較應分得面積少206.61



		8

		古貴珍、古耀宏、古孟原、古廷元、林純妃

		合計5/40
636.67

		


		編號H、N
537.71

		


		應負擔比例5/30
55.66

		應負擔比例4/19
61.38
(註：林純妃不受分配)

		654.75
較應分得面積多18.08



		12

		古謹肇

		1/40
127.33

		


		編號I
100.86

		


		應負擔比例1/30
11.13

		應負擔比例1/19
15.34

		127.33
與應分得面積相同



		面積合計

		


		5093.36

		


		4467.86

		


		333.96

		291.54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0年度訴字第373號
原告即反訴  
被告        古銘宏  
訴訟代理人  邵允亮律師
複代理人    張倍豪律師
被告即反訴  
被告        古富榮  
            古森宏  
            古啓宏  

            古明宏（兼古源宏之承當訴訟人）

            古文基  
            古文耀  
            古謹肇（即古世宏之承當訴訟人）        

            古耀宏  
            古貴珍  
            古孟原  
            古廷元  

            林純妃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羅仁志律師
被告即反訴  
被告        曾四妹即邱麒賢之繼承人

            邱世璋即邱麒賢之繼承人


            邱世敏即邱麒賢之繼承人

            邱世蓮即邱麒賢之繼承人

            邱世杰即邱麒賢之繼承人

被告即反訴  
原告        邱安秀  
            邱炳富  
            邱逸宏  
            邱楊新梅
            邱逸仁  
            邱逸坤  
            邱杕勉（即邱炳榮之承當訴訟人）

上十二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邱佩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美濃區福安段○○○、○○○、○○○、○○○、○○○及○○○地號土地，應依附圖一及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案合併分割，兩造應依附表三所示補償金額相互找補。
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訴訟費用分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被告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在本訴繫屬之法院，對於原告及就訴訟標的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反訴。反訴之標的，如專屬他法院管轄，或與本訴之標的及其防禦方法不相牽連者，不得提起。反訴，非與本訴得行同種之訴訟程序者，不得提起。當事人意圖延滯訴訟而提起反訴者，法院得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59 條、第260 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即反訴被告古銘宏起訴請求就兩造共有坐落高雄市○○區○○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000地號土地）予以分割，被告即反訴原告邱安秀、邱炳富、邱逸宏、邱楊新梅、邱逸仁、邱逸坤及邱杕勉（即邱炳榮之承當訴訟人）（下稱反訴原告）則於民國110年4月29日具狀提起反訴，主張與系爭000土地相鄰之同段000、000及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000地號土地），亦為兩造共有，請求將系爭000地號土地與系爭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全部土地）准予合併分割。查本訴之標的與反訴之標的均為兩造所共有相毗鄰之土地，具有相牽連之關係，又非專屬他法院管轄，為徹底消滅共有關係，兼顧當事人之權益及訴訟經濟原則，揆諸前揭規定，反訴原告提起反訴請求分割系爭000地號土地，於法尚無不合，應予准許，先予敘明。
二、按訴訟繫屬中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雖移轉於第三人，於訴訟無影響。前項情形，第三人經兩造同意，得聲請代移轉之當事人承當訴訟；僅他造不同意者，移轉之當事人或第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許第三人承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254條第1、2項定有明文。查原告於110年1月4日提起本件分割共有物訴訟，惟原共有人古源宏對系爭全部土地之應有部分已於112年10月24日移轉登記為古明宏所有，原共有人古世宏對系爭全部土地之應有部分已於112年10月12日移轉登記為古謹肇所有，原共有人邱炳榮對系爭全部土地之應有部分已於112年6月29日登記為邱杕勉所有等情，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五第295頁、第317頁），並經被告古明宏、古謹肇及邱杕勉分別具狀聲明承當訴訟（見本院卷五第121至125頁、第205至207頁；卷六第77頁），且為兩造所不反對，是被告古明宏、古謹肇及邱杕勉聲明承擔訴訟，尚屬妥適，應予准許，古源宏、古世宏及邱炳榮則脫離本件訴訟繫屬。
三、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不到場之當事人，經再次通知而仍不到場者，並得依職權由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古富榮、古明宏、古文基、古文耀、古謹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經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本訴部分
　㈠原告起訴主張：系爭000地號土地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系爭000地號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共有人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但不能以協議定分割之方法，致無法協議分割，為各共有人利益及促進土地利用，自得請求合併分割系爭土地。嗣因反訴原告提起反訴，請求合併分割系爭000地號土地，故原告就系爭全部土地分割方法如附圖二及附表四所示。另依如附圖二及附表四所示之分割方案，其中附圖二編號K部分巷道於通過000地號土地後，通往上方同區段000地號土地部分，事實上現有巷道存在，故此一方案具有維繫兩造間互通往來之需求，為此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系爭全部土地，應分割如附圖二及附表四所示。⒉各共有人實際取得土地面積和應有部分如有出入，對於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之共有人，應以金錢補償。
㈡被告則各以：
　⒈被告邱世璋、邱世敏、邱世蓮、邱世杰、邱安秀、邱炳富、邱逸宏、邱楊新梅、邱逸仁、邱逸坤、邱杕勉、曾四妹（下稱邱家共有人）：
　　不同意原告之分割方案，系爭土地應依附圖一及附表五所示之方式分割，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⒉被告古富榮、古森宏、古啓宏、古明宏、古謹肇：同意原告之分割方案。
　⒊被告古耀宏、古貴珍、古孟原、古廷元、林純妃：同意反訴原告之分割方案，且原告之分割方案會占用到原本共有人應分得土地之面積，劃設大範圍的道路不符合全體共有人土地經濟上利益，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⒋被告古文基、古文耀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二、反訴部分
　㈠反訴原告主張：系爭000地號土地與系爭000地號土地均為兩造所共有，應有部分如附表一所示。上開土地依其使用目的並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共有人間亦無不能分割之約定，但不能以協議定分割之方法，致無法協議分割，為各共有人利益及促進土地利用，自得請求合併分割系爭全部土地，分割及找補方法如附圖一、附表三及附表五所示，又反訴原告均無使用附圖一編號K部分巷道之事實及必要，且反訴原告分得如附圖一編號A部分，目前固然繼續維持共有，然將來分割後亦有規劃通行道路之需求，但屆時反訴被告已無需分攤，故反訴原告需分擔K部分巷道一事實屬不公。為此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㈠兩造共有系爭土地合併分割，並依附圖一及附表五所示方式分割。㈡兩造實際取得土地面積和應有部分如有出入，應互為找補或金錢補償其餘共有人。
　㈡反訴被告等則各以：
　⒈原告即反訴被告古銘宏：若依反訴原告之分割方案分割，就附圖一K巷道部分，將會造成各共有人實際通行之不便，且亟有可能發生仍維持K巷道之上半部分現況、閒置該處之結果，況K巷道乃係與當時古氏祖先約定共有通行使用之巷道。又反訴原告共持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高達4分之1，依其方案卻全然不負擔K巷道之應有部分，致渠等得作為受補償人，並致其他應補償人之補償金額普遍較高，顯非公允，故就附圖一編號K巷道應以附表二所示共同分攤為妥。再者，鄰近分割土地之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因必須經由K巷道對外聯絡通行，採反訴原告方案將大幅貶損該000地號土地之價值，亦有成為袋地之可能等語置辯，並聲明：反訴原告之訴駁回。
　⒉古耀宏、古貴珍、古孟原、古廷元、林純妃、曾四妹、邱世璋、邱世敏、邱世蓮、邱世杰：同意反訴原告之分割方案。
　⒊被告古富榮、古森宏、古啓宏、古明宏、古謹肇：同本訴部分所述。
　⒋被告古文耀、古文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共有人得請求合併分割。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第1款、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兩造共有之系爭全部土地共有情形及兩造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所示，有系爭全部土地登記謄本在卷為證（見本院卷五第295至342頁)，而系爭全部土地之使用分區均為鄉村區，使用地類別均為乙種建築用地等情，有土地建物查詢資料可考（見本院卷五第295至342頁），未見有何分割之限制，且共有人間未定有不分割之期限，然因無法達成分割協議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屬實，故反訴原告訴請裁判合併分割系爭全部土地，核屬有據。 
　㈡就分割方案之部分：
　⒈按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分配時，因共有人之利益或其他必要情形，得就共有物之一部分仍維持共有，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分割共有物，以消滅共有關係為目的。法院裁判分割共有土地時，除因該土地內部分土地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如為道路）或部分共有人仍願維持其共有關係，應就該部分土地不予分割或准該部分共有人成立新共有關係外，應將土地分配於各共有人單獨所有（最高法院69年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請求分割共有物之訴，應由法院依民法第824條命為適當之分配，不受任何共有人主張之拘束。另共有物分割之方法，應由法院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各共有人之意願、利害關係、共有物之性質、利用價值、使用現況、分割後之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之利益等情事而決之，始能謂公平適當之分配。 
　⒉原告固主張系爭全部土地應依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法進行分割，然系爭全部土地上僅如附圖三編號15部分即附圖二下方之K巷道方有鋪設柏油可供通行使用，其餘附圖二編號C部分西側以及與編號A相鄰部分之編號K巷道（下稱後端K巷道），現況均為碎石子路或水泥地，寬度不寬，且其中如附圖三編號16部分之水泥地，現場寬度僅1.4公尺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及如附圖三之複丈成果圖可查（見本院審訴卷第369頁；卷二第353頁；卷三第241頁、第268至269頁、第275頁；卷四第219頁、第231至234頁），顯見居住於系爭全部土地之共有人如有開車出入系爭全部土地之需求，係由如附圖三編號15所示之巷道往下方通行，而如附圖二後端K巷道之部分土地，固有通道之痕跡，然依其性質為碎石子路或水泥路面，寬度亦不到2公尺觀之，應認該部分之通道，現況至多僅為供行人或機車往來之通道，而無法為供作汽車往來通行之道路，且後端K巷道位在系爭000地號土地部分，即如附圖三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16部分之土地，往北需經由同段000地號土地方得通行至既成巷道（見本院審訴卷第83頁），而該000地號土地非兩造所共有之土地，亦非本件分割共有物判決之範圍，是縱然依原告之主張繪製寬度三公尺如附圖二編號K之巷道，往北亦無法直接通行至既成巷道，故此一方案不僅與後端K巷道現在之使用現況（包括寬度及使用方式）不符，且強使其他共有人需多分擔後端K巷道部分之土地，而使其餘共有人得分得之土地面積大幅縮小，然最後卻僅能通行至系爭000地號土地為止，顯然原告繪製如附圖二後端K巷道無法達成對外通行之目的，再者，分得附圖二編號A部分土地之反訴原告及曾四妹、邱世璋、邱世敏、邱世蓮、邱世杰等人（下稱曾四妹等人），以及古耀宏、古貴珍、古孟原、古廷元、林純妃等人（下稱古耀宏等人）均主張無庸繪製後端K巷道之分割方案，顯見邱家共有人及古耀宏等人，於系爭全部土地分割完畢後，並無使用後端K巷道對外通行之需求，況附圖二後端K巷道之存在將使附圖二編號H部分之土地較為狹長而不利利用，是原告主張如附圖二所示之分割方案，顯非對全體共有人均有利之分割方案。
　⒊而反訴原告所提出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案，每一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均大致方正而便於利用，除邱家共有人繼續維持共有之編號A部分土地本已有對外通連之道路而無須另行繪製通道外，其餘每一共有人所分得之土地均得以附圖一所示之K巷道對外聯絡，全體共有人繼續維持共有之面積較小而使各共有人得分配享有較大之自有土地，是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案，自屬對於全體共有人較為妥適之分割方案。
　⒋反訴原告雖主張邱家共有人無庸通行附圖一編號K巷道部分之土地，故無須與其他共有人繼續維持共有云云，然為反訴被告古銘宏所反對，查附圖一編號K巷道目前大部分為現存之巷道，且有鋪設柏油一節，有勘驗筆錄、現場照片及複丈成果圖可參（見本院卷三第241頁、第268頁、第275頁），堪認該部分之土地現況為供系爭全部土地共有人對外通行使用之必要道路，為使系爭全部土地得有效利用之存在，屬因土地之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況，邱家共有人既為系爭全部土地之共有人，自應分攤附圖一編號K巷道部分之土地，始屬公允。
　⒌原告另主張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案將使原告所有之同段000地號土地形成袋地，然附圖一所示之分割方案已將緊鄰000地號土地之編號G部分土地分配予原告，並以附圖一編號K巷道對外聯絡，顯無成為袋地之可能，就此原告顯有誤會。
　⒍又本件經囑託兆豐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如附表二分割方案各區塊價格，有不動產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鑑價報告）可憑（隨卷外放）。系爭鑑價報告已考量系爭土地之位置、面積、地形、地勢、使用分區、利用情形、臨路條件、交通條件，及不動產市場景氣概況、鄰近土地利用狀況及市場行情等因素，採用比較法與土地開發分析法之估價方法進行評估，評估過程均已詳載於系爭鑑價報告內，其鑑定並無何違反技術法規或與經驗法則相違背之情事，堪認系爭鑑價報告可資憑採，且兩造對於系爭鑑價報告均無意見（見本院卷六第182頁），故以系爭鑑價報告鑑定結果計算找補金額，應屬適當，並依此計算依附表二分割系爭全部土地後，應找補金額附表三所示。　　
　⒎末按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人所分得之部分：(一)權利人同意分割；(二)權利人已參 加共有物分割訴訟；(三)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 ，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曾四妹等人之被繼承人邱麒賢及被告邱楊新梅就系爭全部土地之所有權應有部分設有抵押權，其抵押權人分別為邱英賢（已死亡，繼承人為邱世芳）、邱國欽，並經本院依法告知訴訟（見本院卷五第95至96之2頁），然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均未具狀表明參加訴訟之意旨，依上開說明，邱英賢之抵押權於分割後僅轉載於被告曾四妹等人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邱國欽之抵押權於分割後僅轉載於被告邱楊新梅分割後取得之土地上，併予敘明。　
四、綜上所述，兩造既未訂有不分割之期限，且共有人無不能分割之協議，亦無其他不能分割之情況，則反訴原告依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2項規定，請求裁判分割共有物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依附圖一及附表二所示之方案予以合併分割，並酌定兩造應找補如附表三之金額，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五、按因分割共有物而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定有明文。本件兩造係因分割系爭全部土地無法達成協議而涉訟，但各自所為之行為均為維護自身權益，揆諸上揭說明，本件訴訟費用應按兩造於系爭全部土地之權利範圍比例負擔始符公平，爰判決訴訟費用之分擔如主文第2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經審酌結果，與本件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吳保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楊惟文
附表一：
編號 共有人 應有部分      訴訟費用分擔比例   000地號 000地號 000地號 000地號 000地號 000地號  1 邱安秀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2 曾四妹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3 邱世璋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4 邱世敏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5 邱世蓮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6 邱世杰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1/120 7 邱杕勉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8 邱炳富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9 邱逸宏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0 邱楊新梅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24 11 邱逸仁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2 邱逸坤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48 13 古文基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4 古文耀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16 15 古富榮 1/8 1/8 1/8 1/8 1/8 1/8 1/8 16 古森宏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7 古啓宏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8 古明宏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9 古銘宏 1/4 1/4 1/4 1/4 1/4 1/4 1/4 20 古謹肇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21 古貴珍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22 古耀宏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23 古孟原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24 古廷元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1/80 25 林純妃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1/40 

附表二：
分割前   分割後        高雄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 面積共5093.36平方公尺   分割方案         共有人 應有 部分 應有部分換算持份面積 分得位置編號 分得 面積 編號K巷道 分得面積  編號L祠堂 分得面積  持份面積-分得面積 備註      應有 部分 分得 面積 應有 部分 分得 面積   邱安秀 曾四妹 邱世璋 邱世敏 邱世蓮 邱世杰 邱杕勉 邱炳富 邱逸宏 邱楊新梅邱逸仁 邱逸坤 10/40 1273.34 A 1273.34 10/40 83.490 無 0 83.49 分得部分按邱安秀10/60、曾四妹2/60、邱世璋2/60、邱世敏2/60、邱世蓮2/60、邱世杰2/60、邱杕勉5/60、邱炳富5/60、邱逸宏10/60、邱楊新梅10/60、邱逸仁5/60、邱逸坤5/60之比例繼續維持共有。 古文基 古文耀 5/40 636.67 B 609.75 5/40 41.745 無 0 14.825  古富榮 5/40 636.68 C 581.02 5/40 41.745 無 0 -13.915  古森宏 1/40 127.33 D、M 171.57 1/40 8.349 1/19 15.34 67.929  古啓宏 1/40 127.33 E 279.12 1/40 8.349 1/19 15.35 175.489  古明宏 2/40 254.67 F 112.52 2/40 16.698 2/19 30.69 -94.762  古銘宏 10/40 1273.34 G、J 801.97 10/40 83.490 10/19 153.44 -234.44  古貴珍 古耀宏 古孟原 古廷元 林純妃 5/40 636.67 H、N 537.71 5/40 41.745 4/19 61.38 4.165 ①林純妃未共有編號L部分。 ②分得編號L部分按古貴珍4/8、古耀宏2/8、古孟原1/8、古廷元1/8維持共有。 ③其餘分得部分按古貴珍4/10、古耀宏2/10、古孟原1/10、古廷元1/10、林純妃2/10之比例繼續維持共有。 古謹肇 1/40 127.33 I 100.86 1/40 8.349 1/19 15.34 -2.781  合計 1/1 5093.36  4467.86 1/1 333.96 1/1 291.54 0  

附表三：
   應受補償人 古明宏 古銘宏 林純妃 合計    受償數額 (元） 1,337,379 4,031,745 110,236 5,479,360 應付補償人 分割編號 補償數額(元） 分割編號 F、K、L G、J、K、L H、N、K  邱安秀 A、K 15,033 共有人間應找補數額對應明細 3,669 11,062 302 15,033 邱炳富  7,517  1,835 5,531 151 7,517 邱逸宏  15,033  3,669 11,061 303 15,033 邱楊新梅  15,033  3,669 11,061 303 15,033 邱逸仁  7,517  1,835 5,531 151 7,517 邱逸坤  7,517  1,835 5,531 151 7,517 曾四妹  3,007  734 2,213 60 3,007 邱世璋  3,007  734 2,213 60 3,007 邱世敏  3,007  734 2,213 60 3,007 邱世蓮  3,007  734 2,213 60 3,007 邱世杰  3,007  734 2,213 60 3,007 邱杕勉  7,517  1,835 5,531 151 7,517 古文基 B、K 130,499  31,852 96,022 2,625 130,499 古文耀  130,499  31,852 96,022 2,625 130,499 古富榮 C、K 203,957  49,781 150,073 4,103 203,957 古森宏 D、M K、L 1,196,688  292,083 880,530 24,075 1,196,688 古啓宏 E、K、L 3,151,298  769,154 2,318,745 63,399 3,151,298 古貴珍 H、N K、L 267,744  65,350 197,006 5,388 267,744 古耀宏  133,872  32,675 98,503 2,694 133,872 古孟原  66,936  16,337 49,251 1,348 66,936 古廷元  66,936  16,337 49,251 1,348 66,936 古謹肇 I、K、L 40,729  9,941 29,969 819 40,729 各應受償數額加總(元)  5,479,360  1,337,379 4,031,745 110,236 5,479,360 

附表四：
編 號 共有人姓名 系爭土地持有比例及面積(面積共5093.36平方公尺<下同>)  現擬分配之位置及面積(1)  編號K(巷道持有比例及面積(2)(面積共547.84) 編號L祠堂持有比例及面積(3) (面積共291.54) 共有人共分得之面積(1)+(2)+(3) 1 　邱家共有人 合計10/40 1273.34  編號A 1227.03  應負擔比例10/40 136.96 無 1363.99 較應分得面積多90.65 2 古文基 古文耀 合計5/40 636.68  編號B 609.75  應負擔比例5/40 68.48 無 678.23 較應分得面積多41.55 3 古富榮 5/40 636.68  編號C 581.02  應負擔比例5/40 68.48 無 649.5 較應分得面積多12.82 4 古森宏 1/40 127.33  編號D、M 171.57(143.98+27.59=171.57)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20 14.577 199.843 較應分得面積多72.513 5 古啓宏 1/40 127.33  編號E 279.12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20 14.577 307.393 較應分得面積多180.063 6 古明宏 2/40 254.66  編號F 112.52  應負擔比例2/40 27.392 應負擔比例2/20 29.154 169.066 較應分得面積少85.594 7 古銘宏 10/40 1273.34  編號G、J 697.16(606.28+90.88=697.16)  應負擔比例10/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2 145.77 979.89 較應分得面積少293.45 8 古貴珍 合計5/40 636.67 2/40 254.68 共有編號H 474.95 持有面積189.98 應負擔比例2/40 27.392 應負擔比例1/8 36.4425 253.8145 較應分得面積少0.8655 9 古耀宏  1/40 127.33  持有面積94.99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16 18.22125 126.90725 較應分得面積少0.42275 10 古孟原 古廷元  合計1/40 127.33  持有面積94.99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16 18.22125 126.90725 較應分得面積少0.42275 11 林純妃  1/40 127.33  持有面積94.99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無 108.686 較應分得面積少18.644 12 古謹肇 1/40 127.33  編號I 100.86  應負擔比例1/40 13.696 應負擔比例1/20 14.577 129.133 較應分得面積多1.803 面積合計  5093.36  4253.98  547.84 291.54 5093.36 

附表五：
編 號 共有人姓名 系爭土地持有比例及面積(面積共5093.36平方公尺<下同>)  現擬分配之位置及面積(1)  編號K(巷道持有比例及面積(2)(面積共333.96) 編號L祠堂持有比例及面積(3) (面積共291.54) 共有人共分得之面積(1)+(2)+(3) 1 　邱家共有人 合計10/40 1273.34  編號A 1273.34  無 無 1273.34 與應分得面積相同 2 古文基 古文耀 合計5/40 636.67  編號B 609.75  應負擔比例5/30 55.56 無 665.41 較應分得面積多28.74 3 古富榮 5/40 636.68  編號C 581.02  應負擔比例5/30 55.56 無 636.68 與應分得面積相同 4 古森宏 1/40 127.33  編號D、M 171.57  應負擔比例1/30 11.13 應負擔比例1/19 15.34 198.04 較應分得面積多70.71 5 古啓宏 1/40 127.33  編號E 279.12  應負擔比例1/30 11.13 應負擔比例1/19 15.35 305.60 較應分得面積多178.27 6 古明宏 2/40 254.67  編號F 112.52  應負擔比例2/30 22.27 應負擔比例2/19 30.69 165.48 較應分得面積少89.19 7 古銘宏 10/40 1273.34  編號G、J 801.97  應負擔比例10/30 111.32 應負擔比例10/19 153.44 1,066.73 較應分得面積少206.61 8 古貴珍、古耀宏、古孟原、古廷元、林純妃 合計5/40 636.67  編號H、N 537.71  應負擔比例5/30 55.66 應負擔比例4/19 61.38 (註：林純妃不受分配) 654.75 較應分得面積多18.08 12 古謹肇 1/40 127.33  編號I 100.86  應負擔比例1/30 11.13 應負擔比例1/19 15.34 127.33 與應分得面積相同 面積合計  5093.36  4467.86  333.96 291.54  



